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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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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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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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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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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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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31號
原      告  江巧梅  


訴訟代理人  蔡尚宏律師
被      告  周宗廷即春蘭割包


訴訟代理人  楊俐禛  
            陳正佑律師
受 告 知人  洪葉千代煤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龍斌  
受 告 知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止，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肆仟貳佰參拾貳元，及其中新台幣壹佰玖拾柒萬壹仟玖佰伍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起，其中新台幣柒拾柒萬貳仟貳佰捌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肆仟貳佰參拾貳元、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新台幣（下同）2,213,91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參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於民國112年10月20日以民事訴之變更追加狀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請求(參本院卷一第185頁)，復於113年5月17日提出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就起訴狀原所請求之金額擴張為2,986,192元(參本院卷一第345頁)。本院審酌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均係基於職業災害此一基礎事實所衍生，且擴張請求數額，亦未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揭規定相符，自均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112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菜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每週工作6天，只休店休週日，國定假日如非週日則仍須出勤。而被告依原告工作時間給付時薪155元(低於基本工資)，另發給以下工資：打掃費用1天100元、1天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工資(通常每日均可達標)、全勤獎金(指該月出勤25日)每月600元、每月500元交通津貼，並於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工資，原告每月約可領4萬多元(計算式略為：155元x9時x25日+100元x25日+100元x25日+600元+500元=40,975)。嗣112年5月20日下午1時50分至2時許，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並灼傷原告(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經通知消防隊後約於下午2時19分左右救護車抵達並將原告送至大同醫院急救，原告於112年5月29日出院，其後陸續看診就醫並向被告辦理公傷病假，於112年7月24日傳訊以同年月19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因此該次公傷病假至少應到112年8月18日。原告復於112年8月16日、同年月17日皆以高醫於該二日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傳訊告知續請公傷病假，惟被告卻要求原告回任工作，並表示公傷病假只到112年6月27日，原告已請超過30天病假云云，而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希望避免濕熱場所工作以免影響復原，且系爭職災事故為突發性爆炸，造成原告心理恐懼，因此希望被告為適當工作調整等語，然被告於112年8月2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僱傭契約，惟斯時仍在原告之職災休養期間，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規定，被告之終止行為應屬違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而被告拒絕原告提供勞務，自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40,975元。
(二)又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被告應於職災期間給付原領工資予原告，而依原告於112年5月薪資41,765元計算，被告於112年6月、7月尚短少給付原領薪資補償29,482元(計算式：6月份應付41,765元-6月份已付之30,984元+7月份應付41,765元-7月份已付之23,064元=29,482元)。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被告應給付系爭職災事故所生之醫療費用，而原告於事發後至113年3月26日前因就醫而支出19,950元，自亦得請求被告給付。
(三)被告因未維護職場安全，致瓦斯爆炸使工作之原告受傷，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賠償原告之損害。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就醫，已支出車資2,155元，並因燒燙傷之醫療需求購買壓力褲9,000元。另原告因受燒傷影響排汗功能，所能忍受工作場域之溫度無法同常人一般，因而減損勞動能力38％，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以月薪41,765元計算，自113年3月27日計至127年5月21日共計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2,077,751元。又原告因瓦斯氣爆場景恐怖，且所受傷勢為四肢皮膚焦黑紅腫，不論是身體或精神都受有極重痛苦，原告亦因此驚恐而不得不向精神醫學求診，經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
(四)復依勞動部公告，112年1月1日起時薪基本工資為176元，然被告僅給付時薪155元，每小時差額為22元。而原告自112年2月17日任職起至同年5月20日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時，共有80個工作日(即以上開期間總日數93日扣除期間週日日數13日、週六日數14日)，被告應補給法定正常工時出勤短少之11,088元(計算式：8x21x66=11,088元)。
(五)另原告之每日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午休時間半小時並非真正休息時間，需要招待客人、盛裝飲料等，故仍為工作時間，因此原告每日工時為9小時，惟被告就超過法定工時部分並未給付加班費，則依基本工資每小時176元計算，平常日加班1小時應給予235元之加班費(計算式：176元x4/3=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原告任職期間至發生系爭職災事故之平常工作日共66天，被告應給付15,510元(計算式：235元x66=15,510元)。
(六)再原告每週工作6天，只休週日例假，惟被告就原告休息日(工作第6天)出勤未依法給休息日出勤工資，仍只按一般日薪計給，則依基本工資每小時176元計算，原告在休息日出勤9小時應給2,511元(計算式：176元x4/3x2+176x5/3x6+176x8/5x1=2511)，而原告任職期間至發生職災前，共有14個週六，被告應給付35,154元(計算式：2,511元x14=35,154元)，惟被告僅以時薪155元計給19,530元(計算式：155元x9x14=19,530元)，自應補給原告差額15,624元(計算式：35,154元-19,530=15,624元)。
(七)另依內政部所訂頒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勞工一年應放假之日共12天，而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和平紀念日、4月4日婦幼節、4月5日清明節、5月1日勞動節，因非週日所以均有出勤，共計4日，則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等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5,632元(計算式：176元x8x4=5,632元)。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上開㈡至㈦之金額共計2,986,192元(計算式：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2,986,192元)。
(八)再者，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均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以月薪41765元計算，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應以42,000元級距提繳2,520元之勞工退休金，是被告應補提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九)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39條、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勞退條例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並聲明：1、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0,975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補提繳13,68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受雇於被告，原告於面談當時，被告即已告知其工作內容及上班時間，並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勞健保補貼費用、加班費及獎金，月領薪資可到36,000元以上，至6％勞工退休金另外加給，故為月薪制而非如原告所主張之時薪制；其中獎金部分，因被告之工作人員不足5人，無需成立勞保投保單位，被告已於面談時請原告至餐飲工會投保勞、健保，被告所應支付之勞、健保費用及每日工作所應給付之1小時加班費，均已納入獎金計算。被告所經營的是小店，工作忙碌，故抓一個計算方便且會符合勞基法規定的基準數字即以1小時155元計算，並非採行時薪制，且計算出來的出勤加班費比勞基法規定略多，亦會依工作態度表現另發給不定額獎金。於112年5月20日上午因爐具行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被告除了自責，當下也緊急請維護爐具之店家前來處理，所有瓦斯開關均加裝瓦斯超量量控制開關。而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裁處書雖認定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7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然被告經營之割包電瓦斯管線，係委由合格之受告知人洪葉千代煤氣有限公司(下稱洪葉公司)負責設計、鋪設，並長久向洪葉公司採購瓦斯鋼瓶使用，事故當日被告亦係向洪葉公司採購新瓦斯鋼瓶換裝使用，卻發生瓦斯脫管氣爆燃燒事故，而依消防法規，經營家用液用石油氣零售業者(即洪葉公司)，本應配置合格安全技術人員，並於協助客戶換裝燃氣設備時，應盡檢查及告知義務，且被告並非燃氣、瓦斯專業人員，本僅能相信瓦斯行專業人員，經營割包店瓦斯氣瓶擺置及環境，均符合法規規定，應可認為被告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況被告係於店後方廚房存放瓦斯桶，而事發當時兩造均在店前營業廳工作，店前營業廳與後方廚房有水泥牆區隔，廚房瓦斯桶放置處即靠近後門出口，店前營業廳亦為無隔間門戶之開放空間，均屬通風場所，故被告並無違反裁處書上所載之前開規定。又被告對原告所主張之醫療費用19,950元、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等固均不爭執，然對原告所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負侵權行為責任，並應依民法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賠償原告精神上慰撫金之部分，認為原告仍應就被告該當侵權行為要件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之傷病休養至112年6月27日止，已無診斷書醫囑須繼續休養，堪認原告已具工作能力。而被告已給付原告112年6月份全薪，原告要求再休養一陣子，被告也希望原告恢復得更好，除了准其病假外，也將病假期間依法應給半薪而提高到七成薪資，被告亦依據醫師建議，調整原告工作為接聽電話訂單、裝飲料等輕便工作，惟原告對被告的通知置之不理，毫不考量店內人手不足，自被告通知復工之112年8月15日起仍不回來工作，被告僅得無奈通知原告自112年8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則自112年6月27日翌日起迄同年8月22日止，因原告實際上並未上班，被告自無庸支付任何薪資。另原告自大同醫院出院當日，診治醫師即表達原告傷勢「已經都好了」等語，且原告活動自如，不須依賴任何人和輔助器具即能獨立行走，復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之規定，皮膚、上肢及下肢機能須待治療經1年以上者方可鑑定失能，而系爭職災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依該規定最快須於113年5月20日方可鑑定有無失能，是鈞院囑託高醫鑑定，而高醫定113年3月27日為檢查日，此鑑定日期已不符合上開勞保失能給付標準之規定，另參高醫112年8月16日之診斷證明書記載：「門診評估個案...關節活動度正常...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等語，可認定原告之症狀尚未固定，故高醫有關失能鑑定報告之正確性顯有疑慮。
(三)又即便以原告主張之基本工資時薪176元重新計算其薪資及加班費，則原告於112年2月之應領薪資為16,427元、同年3月應為40,480元、同年4月應為44,235元、同年5月統計至19日應為30,037元、同年5月20日至30日(每日以8小時計算)應為8,448元，另同年6月以後屬公傷期間，月薪應為30,976元(計算式：176元x8小時x22日=30,976元)，並扣除被告迄今已為之給付後，被告已多給付原告19,315元，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工資差額及加班費。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之薪資不應包括掃地及獎金此二部分，則扣除各月被告先前給付之獎金與掃地費用共15,900元，被告仍多給原告3,415元，原告亦不得再請求任何種類之加班費。另原告雖主張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13,680元，然經被告計算結果，被告所須提繳之金額應僅為10,799元。
(四)再者，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已自勞保局受有112年5月23日至同年6月13日共19,360元、6月14日至9月18日共69,784元、9月19日至12月28日共62,216元，共計151,360元(計算式：19,360元+69,784元+62,216元=151,360元)之傷病給付，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及參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27號判決意旨，自應於本件原告所得請求之民事損賠數額為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告知人洪葉公司則以：伊從頭到尾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被告有找伊去，伊去的時候沒有看到爆炸，出事的地方是店前面被告煮東西那邊，並不是後面放瓦斯桶那邊，伊不知道店前面煮東西那邊的瓦斯管為何會脫落，換瓦斯桶時員工也不會到店前面那邊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12 年2 月1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菜
　　、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半，每週出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含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個割包加給100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通津貼)。
(二)於112 年5 月20日上午，被告通知受告知人洪葉公司來更換
　　備用瓦斯桶，經該公司指派員工陳進江到場更換。嗣於同日下午1點50分至2點許，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而灼傷原告，致原告受有雙上肢燒燙傷及雙下肢燒燙傷二度，佔體表面積約百分之17.5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原告因系爭傷勢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已扣除被告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
(三)被告於112 年5 月份至7 月份間分別給予原告薪資41,765元
　　、30,984元、23,064元。
(四)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
(五)被告於112 年8 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同年月15日復工
　　(參本院卷一第37頁)，經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line向被告表示因醫囑尚須休養1個月故再請假1個月，而被告則表示將原告調至前台從事備料及接電話等工作，經原告稱其仍須休養且有心理陰影而拒絕等語，嗣被告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原告曠職6日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現尚存在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認，則雙方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即屬現在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13條載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避免勞工於職業災害傷病醫療期間，生活頓失所依，係對於罹受職業災害勞工之特別保護，應屬強制規定，雇主違反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自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查，原告於112年5月20日因系爭職災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以認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就醫治療後，經高醫於112年7月19日開立診斷證明書略載：門診評估個案雙上肢、雙下肢大範圍燒傷疤痕癒合，但仍有水泡，關節活動度正常，步態穩定但緩慢，建議目前暫不宜回復原工作，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一個月後再回本科門診評估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頁)，復於112年8月17日、同年9月14日先後經高醫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目前仍有明顯創傷相關症狀，建議持續追蹤治療，並休養1個月等語(參本院卷一第59頁、第213頁)，是原告因系爭傷勢經醫囑仍須持續治療並休養至112年10月13日；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原告於112年7月24日以上開同年月19日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參本院卷一第191頁)，惟被告卻於原告請假期間之112年8月7日通知原告復工並改為接電話及備料等工作，經原告告知其尚不適宜在高溫環境下工作，會影響傷勢復原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4頁至第206頁)，被告仍於112年8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原告無故連續曠職6日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此有該存證信函可佐(參本院卷一第209頁)，然斯時尚在原告因系爭傷勢之醫療期間，揆諸前揭勞基法第13條規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並非適法 。
 3、被告雖抗辯其已有調整原告之職務為接聽電話、備料等輕便工作，惟原告猶未回來工作，顯係無故曠職云云；然經本院函詢高醫有關依原告之病情其建議休養而不能工作之期間，及原告於112年8月中旬後是否已可從事食材備料、接電話等輕便工作等節，經高醫函覆略以：建議原告於發生職業災害後持續休養，於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不需負重及操作機械之工作等語，有本院及高醫之函文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35頁、第495頁)，是被告雖於112年8月7日將原告調整職務為輕便工作，惟依原告當時之傷勢情況仍不適宜從事該輕便工作，自難認原告於被告112年8月7日通知復工而未前往工作係屬無故曠職，故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4、從而，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堪以認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有無理由？
　　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載有明文。而查，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業經扣除被告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並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及高醫等醫療費用單據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1頁至第5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可採信，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7月之薪資補償29,482元，有無理由？　　
 1、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112年6、7月間，均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依上開規定給付112年6月、7月之原領工資補償，自屬有據。
 2、又被告雖已給付原告112年6月之薪資30,984元、同年7月之薪資23,064元，惟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查，被告固提出原告在職期間之薪資明細表為證，並抗辯兩造間為月薪制，本薪為基本工資，加計勞健保補貼及加班費、獎金等，月領可到36,000元以上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39頁、第145頁)，然依其所提出之薪資明細表內容觀之，該薪資明細表僅為電腦excel檔案，且上載原告於112年2月至5月間分別領取業績獎金541元、847元、131元、794元(參本院卷一第39頁、第145頁)，惟兩造係約定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個割包加給100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通津貼，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然上開業績獎金之金額並非百元之整數，顯難認係依此計算方式而得出，是該薪資明細表之內容是否實在，要非無疑，而原告亦否認該薪資明細表之形式上真正(參本院卷一第9頁)，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薪資明細表之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參照)，則本院自難逕認該薪資明細表為真實。從而，原告主張兩造間約定採月薪制，本薪為基本工資並加計勞健保補貼、加班費及獎金云云，並非可採。
 3、再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明確記載被告以時薪155元計薪，並加計打掃費用1天100元、獎金、健保費等，且經原告簽名確認其上(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此與原告所述兩造係約定時薪制，一天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獎金，通常每日均可達標，除112年3月有一日未達標外，故該月獎金較打掃費用少100元、全勤獎金（指該月出勤25日）每月600元，112年4月原告出勤25日以上，故該月獎金較打掃費用多600元，並加計健保費等情互核相符(參本院卷一第265頁至第266頁、第419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有據，是兩造間乃約定時薪制而非被告所辯之月薪制。至被告雖辯稱其與原告有口頭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勞健保補貼、加班費及獎金等，每月領取金額可達36,000元以上，而以每小時155元計算是抓一個計算方便會符合勞基法規定基準的數字，並不是採時薪制云云，並提出徵人廣告為佐(參本院卷一第505頁、卷二第155頁)，惟參被告前所辯：依據原告每月工作打卡紀錄顯示：被告每月薪資採「時薪」計算，每小時為155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5頁)，是其前後所辯情節已有不一，復觀被告所提出之上開徵人廣告內容，亦僅記載「廚房工作夥伴09:30-18:30 薪36000起」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55頁)，並未記載係採時薪制或月薪制，且被告迄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採月薪制一節，則被告主張兩造間已有約定月薪制，難認可採。
 4、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依勞動部所公布112年之每小時基本工資為176元，則依此計算，原告遭遇系爭職災事故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基本時薪176元×8＝1408元）。又原告所請求工資補償期間即112年6、7月，此段期間包含國定假日(端午連假)，及依一例一休制度下勞工享有之休息日及例假日。而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97年0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函：「主旨：有關按日（時）計酬勞工，其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給或以原勞動契約所訂之工作日核給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說明：二、查勞動基準法第59條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持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惟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基此，按日（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三、次查96年7月1日基本工資調整後，按時或按日計酬者，勞雇雙方以不低於95元約定每小時工資額或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以不低於95元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為其報酬，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資。爰按日（時）計酬之勞工於依曆按其原領工資補償時，其例假日免以計入。」等語，詳言之，就按時計酬的勞工而言，在職災不能工作期間的例假日數，自應予以扣除，否則如果不分正常工作日或例假，予以全部按日逐日計算工資補償，恐將遠超過其本來正常工作時可得領取的薪資，顯不適當。又上開函釋之說明三雖記載僅扣除例假日，此乃因當時尚無休息日之立法例，故於計給原領工資補償時僅扣除例假日，然自105年12月21日修正勞基法第36條而施行所謂「一例一休」制度後，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是勞工之基本工資中即包含休息日及例假日兩日之工資在內，故所謂依曆計給之原領工資補償自應一併扣除休息日之工資。準此，依時薪制計算職災原領薪資補償，應以客觀上勞工可得「正常工作」之日數為計算基礎，並非以發生職災前過去的「實際工作」日數作為工資補償的換算基礎，始符合本條款保障勞工依其「原領工資」獲得補償的立法意旨。從而，原告於112年6、7月之工資補償，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與例假日（共18日）暨國定假日（端午節1日）之結果，共計42日，原告應得請求工資補償59,136元（計算式：176元×8×42＝59,13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6月薪資30,984元、7月薪資23,064元，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5,088元（計算式：59,136元-30,984元-23,064元＝5,088元），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被告抗辯原告所領之勞保給付於本件請求應予抵充，有無理由？
 1、按勞基法第59之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非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9年度第4次民事庭會議紀錄參照)；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固規定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惟須支付之費用即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時，始有其適用，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規定即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雖辯稱其每月固定給付勞、健保補貼予原告，故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中扣除其所已領取之勞保給付云云，並以薪資明細表為佐(參本院卷一第145頁)；然查，被告迄未能證明上開薪資明細表之真正，業如前述，且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並未為原告投保勞保，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㈣，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復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並無被告補貼原告任何勞保費用之記載(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則本院自無從認定原告之勞保費用係由被告所負擔而得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予以扣除，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五)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有無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87條所定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係以勞工已為勞務提出，而遭雇主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為前提。勞工為勞務提出，應以現實提出為原則，僅於雇主預示拒絕受領或其給付需雇主協力時，勞工始得以準備給付勞務通知雇主之言詞提出代現實提出，而言詞提出需勞工具給付能力及給付之主觀意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遭被告於112年8月22日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足見被告已預示拒絕原告提供勞務，揆諸前揭規定，應認被告已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得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薪資。嗣被告於本件訴訟審理中之112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向原告表示：如果原告願意回來上班，被告同意並提供前台備料、接電話、文書等工作，但薪水目前是26,400元，明年會再依照勞基法調整；如果依照原告的工作能力可以回廚房，也願意讓原告回廚房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堪認被告已改為表達同意受領勞務之意；並參原告之系爭傷勢復原情形，其至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被告所調整之上開輕便工作(參本院卷一第335頁、第495頁)，是原告自同年3月22日起應得向被告提供勞務而為輕便工作，且被告前亦已表示同意受領之意，足認自同年3月22日起，被告已非處於受領勞務遲延之狀態。準此，原告依勞動契約所得請求被告按月給付薪資之期間應為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又原告於此段期間仍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此觀上開高醫函文即明，並有原告於高醫之皮膚科醫療單據可佐(參本院卷一第349頁、第352頁至第354頁、第356頁至第357頁、第361頁至第367頁、第369頁、第372頁、第495頁)，則參酌前揭說明，原告所得領取之薪資應為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例假日暨國定假日後按時計算之薪資，爰詳列如附表一所示。
 3、再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約定於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則依上開民法第229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自發薪日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暨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雇主為勞工提繳之退休金既以勞工每月工資6％為其最低金額，則雇主負有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義務，自以勞工得向雇主請求給付該月工資為前提。
 2、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業如前述，則被告應依行政院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所示之組級距按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爰就原告所得請求被告按月提繳之退休金金額詳列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位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4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勞動部所頒訂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表，112年間基本工資時薪為176元，惟被告僅以155元之時薪計算(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顯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則被告自應補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即同年5月20日止此段期間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予原告。又原吿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數共計76日(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出勤天數)，扣除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平日出勤天數為59日(如附表二「平日出勤天數」欄所載)，是原告得請求法定正常工時短少工資差額如附表二「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欄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平日每天1小時之加班費、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放假；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延長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之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個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24條第1、2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定即明。　　　
 2、經查，原告之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半，每週出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參本院卷二第148頁)，是原告主張其每日工時為9小時，並不區分平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有一小時加班，應可採信，且被告亦係以此方式核算原告之加班費(參本院卷一第465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即112年5月20日止，原告每月出勤天數如附表二「平日出勤天數」、「休息日出勤天數」、「國定假日出勤天數」欄所示，有原告出勤打紀錄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71至473頁），則以時薪176元計算，原告之平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應分別如附表二「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被告應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經扣除被告已給付如附表二所示「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休息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載之加班費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平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金額分別如附表二「平日加班費差額」、「休息日加班費差額」、「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欄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九)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2,077,751 元、精神上損害賠償80萬元，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此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除雇主能證明其為無過失外，應對勞工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分別載有明文。是雇主就勞工就業場所之相關設施規劃，有預防、防免勞工之身體、健康受有危害之責，上開規定均屬國家課予雇主保護勞工之法律，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且雇主就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應舉證證明自身無過失，否則即應就勞工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2、原告主張其於事故當時係依被告指示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而灼傷原告一情，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且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113年12月18日函文所載：「二、事業單位周宗廷(即春蘭割包)應裝設避免存有可燃性氣體(瓦斯)之管線脫落，引起瓦斯閃燃之設施。三、該社頁單位周宗廷(即春蘭割包)已裝設瓦斯流量控制調整器(如改善結果)。」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21頁、第131頁)，是被告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前，並未裝設避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管線脫落而造成閃燃，堪以認定。而被告雖辯稱當日係因上午洪葉公司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云云；惟依證人即洪葉公司員工陳進江到庭證稱：伊那天載3瓶瓦斯桶，公斤數都是20公斤，被告先把3瓶瓦斯桶(預備桶)開關關掉，伊再把3瓶預備桶拉到後門外，把它載上車，把新的3瓶預備桶放在後門進去的右手邊換好，然後伊有打開瓦斯桶上的開關聞一下有沒有氣味，沒有氣味伊再關掉後離開，而店裡有一個控肉爐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伊不可能去更換正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且如果發生問題也應該是那個在使用的瓦斯桶，而不是連用都還沒開始用的3瓶預備桶，又預備桶上的T字管如果鎖緊壓力就會很大，瓦斯會砰出來，爐子會被爆開，所以不可能離很近的控肉爐會沒事，且廠商出產時，一定會調節到鬆緊剛剛好的程度，另外店前面的瓦斯爐也是由後面的廚房瓦斯所供應的等語(參本院卷二第29頁至第32頁)，即已明確證稱其僅係更換未使用的預備桶，並未更換正在使用的瓦斯桶一節，且參以原告係於煮鍋撈油時發生閃燃事故，衡情係肇因於使用中之瓦斯桶或管線，應非尚未經使用之預備桶所導致，是被告辯稱其無過失而係因洪葉公司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所致云云，難認可採。職是，被告對於從事烹煮工作之場所，本應善盡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危害之義務，而須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然被告並未裝設避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瓦斯管線滑脫而肇致系爭職災事故，且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自身並無過失，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應就其所受系爭傷勢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3、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因系爭傷勢而支出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經核均屬因系爭傷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就醫車資2,155元及壓力褲9,000元，應屬有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致左上肢及雙下肢二度燒燙傷併疤痕產生及雙下肢關節活動度降低，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此有高醫113年4月23日函文所附全人勞動能力減損評估報告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11頁、第317頁至第325頁）。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參個資資料卷內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且參高醫113年10月11日函文略以：「病人(即本件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大醫療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567頁)，及鑑定日期為113年3月27日(參本院卷一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自高醫鑑定失能之日即113年3月27日起至127年5月21日即屆65歲強制退休年齡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即屬有據。而原告主張應按請求按每月薪資41,765元為計算基礎(參本院卷一第373頁)，經核並未逾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112年3月、4月原告實際工作整月之薪資金額，故應可採為計算基礎，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2,077,751元【計算方式為：190,448×10.00000000+(190,448×0.00000000)×(11.00000000-00.00000000)=2,077,751.0000000000。其中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55/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4、被告固抗辯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然原告於高醫鑑定當日距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未逾1年，且高醫鑑定報告亦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一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是高醫鑑定報告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實有疑慮，爰聲請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參本院卷一第441頁)。惟查，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雖明揭「10、皮膚：本項失能之鑑定時間，應於最後次外科手術後一年以上，始得認定；如未經手術者，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11、上肢機能失能：上肢機能失能，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術後一年，始得認定（拔釘除外）」、「12、下肢機能失能：下肢機能失能之治療期間、『喪失機能、顯著運動失能』或『運動失能』及類風濕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痛風等之審定，參照上肢之各該項規定。」，惟此均僅係勞工保險局核發失能給付之依據，並非認定勞工是否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判斷標準，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有據。又高醫之鑑定報告雖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一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25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醫有關原告之症狀是否尚未達症狀固定之程度等情，業據高醫函覆稱：原告之皮膚功能缺損根據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經計算為30％，與雙下肢功能缺損合併計算復為38％；皮膚疤痕係於鑑定當日測量而得，經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計算功能缺損比率；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大醫療改善，但雙下肢功能所造成之活動度限制有可能因未來疤痕適應或柔軟而改變，故未來勞動能力減損程度可能會改變，而疤痕面積造成之減損30％不會再改變等語，有該本院函文及高醫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一第557頁至第558頁、第569頁)，堪認原告之症狀於鑑定當日已達症狀固定、最大醫療改善之程度，則高醫依此認定其減損勞動能力38％，自屬有據；至未來原告是否會因疤痕適應柔軟而改變，此乃屬不確定之因素，尚難遽認定原告將來必因此降低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從而，被告執此抗辯高醫鑑定報告所認定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不可採信，應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並非可採。
 5、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正值青壯，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勢而歷經長期住院、手術治療，且勞動能力減損38％，傷勢非輕，不但需承受身體不適，且影響日常生活及工作，身心所受痛苦非屬輕微，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之損害，自屬有據。而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兩造之學歷、收入及經濟狀況(參個資資料卷內之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及被告之過失情節、原告所受傷勢致其身體與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萬元為適當。　　
(十)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退金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任職期自112年2月17日至112年7月止，其每月應領工資各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工資」欄所示，則依上揭規定，被告本應按月依該薪資所屬級距為原告提繳工資6％即如附表三「應提繳級距」欄所示之金額至其退休金專戶，惟被告於上開期間完全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請求被告將如附表三「被告應提繳金額」欄「合計」所示之款項13,083元補提繳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內，為有理由，自應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載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4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參本院卷一第345頁、第401頁至第402頁)；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2,213,911元(即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撫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嗣就此擴張請求金額為2,986,192元(即將其中醫療費用擴張為19,950元、勞動能力減損擴張為2,077,751元，參本院卷一第345頁至第346頁)。又原告於本件所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為5,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資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以上共計2,744,232元，而上開原告勝訴部分中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為5,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資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共計1,971,951元均為原告於起訴狀請求之範疇，其餘772,281元則為原告擴張請求之範疇，是被告應就其中1,971,95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772,281元自原告之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惟因卷內並無起訴狀繕本、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繕本之送達回證，致無從了解被告收受繕本之確切時間為何，而經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依本院函文就起訴狀內容出具民事答辯狀(參本院卷一第89頁、第111頁至第115頁)，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日已收受起訴狀繕本，是利息起算日應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2年10月13日起算；另被告至遲於本院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亦已知悉原告所為變更追加之聲明(參本院卷一第401頁至第402頁)，是擴張請求部分之利息起算日亦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3年5月18日起算。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744,232元，其中1,9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72,281元自113年6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自112年8月22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被告應給付原告2,744,232元，及其中1,9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72,281元(計算式：2,744,232元-1,971,951元=772,281元)自113年6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提繳13,083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2項至第5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一：(單位：新台幣，元)
		期　　 間
(民　 國)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天數

		每月應領薪資（計算式：每小時基本工資（112年為176元、113年為183元）×8×平日出勤天數）

		 利息起算日
 (民　 國)

		對應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金額



		112年8月23日至31日

		7

		0

		9,856

		112年9月6日

		9,900

		594



		112年9月

		20

		1

		28,160

		112年10月6日

		28,800

		1,728



		112年10月

		21

		1

		29,568

		112年11月6日

		30,300

		1,818



		112年11月

		22

		0

		30,976

		112年12月6日

		31,800

		1,908



		112年12月

		21

		0

		29,568

		113年1月6日

		30,300

		1,818



		113年1月

		22

		1

		32,208

		113年2月6日

		33,300

		1,998



		113年2月

		17

		5

		24,888

		113年3月6日

		25,250

		1,515



		113年3月1日至21日

		15

		0

		21,960

		113年4月6日

		22,000

		1,320



		總計

		　

		　

		207,184

		


		　

		12,699









　
附表二：(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勤天數

		休息日出勤天數（週六且連續出勤六天）

		出勤總天數

		原告每小時時薪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計算式：155*8*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

		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1*平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計算式：155*1*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2+時薪*5/3*6+時薪*8/3*1）*休息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休息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休息日出勤天數】

		休息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時薪*8*2+時薪*4/3*1）*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



		112年2月

		8

		1

		1

		10

		176

		11,264

		9,920

		1,344

		1,877

		1,240

		637

		2,699

		1,395

		1,304

		3,051

		1,395

		1,656



		112年3月

		20

		-

		4

		24

		176

		28,160

		24,800

		3,360

		4,693

		3,100

		1,593

		10,795

		5,580

		5,215

		-

		-

		-



		112年4月

		18

		2

		5

		25

		176

		25,344

		22,320

		3,024

		4,224

		2,790

		1,434

		13,493

		6,975

		6,518

		6,101

		2,790

		3,311



		112年5月

		13

		1

		3

		17

		176

		18,304

		16,120

		2,184

		3,051

		2,015

		1,036

		8,096

		4,185

		3,911

		3,051

		1,395

		1,656



		小計

		59

		4

		13

		76

		　

		　

		　

		9,912

		13,845

		9,145

		4,700

		35,083

		18,135

		15,624
(以上加總為16,948，惟原告僅請求15,624元，參本院卷一第15頁)

		12,203（原告請僅求4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632元，參本院卷一第16頁）

		5,580

		52（就原告請求之5,632元計算差額）







　　
　　　　
附表三：(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原告每月應領薪資

		對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112年2月
(自到職日即112年2月17日起之薪資)

		18,891

		19,047

		1,143



		112年3月

		43,648

		43,900

		2,634



		112年4月

		49,162

		50,600

		3,036



		112年5月

		43,766（32,502+5/20-5/31工資補償11,264（計算式：176*8*8＝43766）

		43,900

		2,634



		112年6月

		29,568

		30,300

		1,818



		112年7月

		29,568

		30,300

		1,818



		總計

		　

		　

		13,08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31號

原      告  江巧梅  



訴訟代理人  蔡尚宏律師

被      告  周宗廷即春蘭割包



訴訟代理人  楊俐禛  

            陳正佑律師

受 告 知人  洪葉千代煤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龍斌  

受 告 知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止，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

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期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肆仟貳佰參拾貳元，及其中

新台幣壹佰玖拾柒萬壹仟玖佰伍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

日起，其中新台幣柒拾柒萬貳仟貳佰捌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六

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一「每月應

領薪資」、「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

肆仟貳佰參拾貳元、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

    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新台幣（下同）2,213,911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暨提繳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參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本院審

    理中，於民國112年10月20日以民事訴之變更追加狀追加請

    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等請求(參本院卷一第185頁)，復於113年5月17日

    提出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就起訴狀原所請求

    之金額擴張為2,986,192元(參本院卷一第345頁)。本院審酌

    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均係基於職業災害此一基礎事實所衍生

    ，且擴張請求數額，亦未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

    前揭規定相符，自均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112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

    菜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

    至下午6時30分，每週工作6天，只休店休週日，國定假日如

    非週日則仍須出勤。而被告依原告工作時間給付時薪155元(

    低於基本工資)，另發給以下工資：打掃費用1天100元、1天

    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工資(通常每日均可達標)、全勤獎

    金(指該月出勤25日)每月600元、每月500元交通津貼，並於

    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工資，原告每月約可領4萬多元

    (計算式略為：155元x9時x25日+100元x25日+100元x25日+60

    0元+500元=40,975)。嗣112年5月20日下午1時50分至2時許

    ，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並灼傷原告(

    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經通知消防隊後約於下午2時19分左右

    救護車抵達並將原告送至大同醫院急救，原告於112年5月29

    日出院，其後陸續看診就醫並向被告辦理公傷病假，於112

    年7月24日傳訊以同年月19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下稱高醫)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因此該次公

    傷病假至少應到112年8月18日。原告復於112年8月16日、同

    年月17日皆以高醫於該二日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傳訊

    告知續請公傷病假，惟被告卻要求原告回任工作，並表示公

    傷病假只到112年6月27日，原告已請超過30天病假云云，而

    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希望避免濕熱場所工作以免影響復原，且

    系爭職災事故為突發性爆炸，造成原告心理恐懼，因此希望

    被告為適當工作調整等語，然被告於112年8月21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原告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僱傭契約，惟斯時仍在

    原告之職災休養期間，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

    規定，被告之終止行為應屬違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存

    在，而被告拒絕原告提供勞務，自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

    40,975元。

(二)又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被告應於職災期間給付原領

    工資予原告，而依原告於112年5月薪資41,765元計算，被告

    於112年6月、7月尚短少給付原領薪資補償29,482元(計算式

    ：6月份應付41,765元-6月份已付之30,984元+7月份應付41,

    765元-7月份已付之23,064元=29,482元)。另依勞基法第59

    條第1款規定，被告應給付系爭職災事故所生之醫療費用，

    而原告於事發後至113年3月26日前因就醫而支出19,950元，

    自亦得請求被告給付。

(三)被告因未維護職場安全，致瓦斯爆炸使工作之原告受傷，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賠償原告之損害

    。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就醫，已支出車資2,155元，並因

    燒燙傷之醫療需求購買壓力褲9,000元。另原告因受燒傷影

    響排汗功能，所能忍受工作場域之溫度無法同常人一般，因

    而減損勞動能力38％，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以月薪41,765

    元計算，自113年3月27日計至127年5月21日共計受有勞動能

    力減損之損害2,077,751元。又原告因瓦斯氣爆場景恐怖，

    且所受傷勢為四肢皮膚焦黑紅腫，不論是身體或精神都受有

    極重痛苦，原告亦因此驚恐而不得不向精神醫學求診，經診

    斷為創傷後壓力，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

(四)復依勞動部公告，112年1月1日起時薪基本工資為176元，然

    被告僅給付時薪155元，每小時差額為22元。而原告自112年

    2月17日任職起至同年5月20日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時，共有80

    個工作日(即以上開期間總日數93日扣除期間週日日數13日

    、週六日數14日)，被告應補給法定正常工時出勤短少之11,

    088元(計算式：8x21x66=11,088元)。

(五)另原告之每日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

    午休時間半小時並非真正休息時間，需要招待客人、盛裝飲

    料等，故仍為工作時間，因此原告每日工時為9小時，惟被

    告就超過法定工時部分並未給付加班費，則依基本工資每小

    時176元計算，平常日加班1小時應給予235元之加班費(計算

    式：176元x4/3=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原告任職期間

    至發生系爭職災事故之平常工作日共66天，被告應給付15,5

    10元(計算式：235元x66=15,510元)。

(六)再原告每週工作6天，只休週日例假，惟被告就原告休息日(

    工作第6天)出勤未依法給休息日出勤工資，仍只按一般日薪

    計給，則依基本工資每小時176元計算，原告在休息日出勤9

    小時應給2,511元(計算式：176元x4/3x2+176x5/3x6+176x8/

    5x1=2511)，而原告任職期間至發生職災前，共有14個週六

    ，被告應給付35,154元(計算式：2,511元x14=35,154元)，

    惟被告僅以時薪155元計給19,530元(計算式：155元x9x14=1

    9,530元)，自應補給原告差額15,624元(計算式：35,154元-

    19,530=15,624元)。

(七)另依內政部所訂頒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勞工一年應放

    假之日共12天，而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和平紀念日、4月4日

    婦幼節、4月5日清明節、5月1日勞動節，因非週日所以均有

    出勤，共計4日，則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等規定，

    被告應給付原告5,632元(計算式：176元x8x4=5,632元)。從

    而，原告所得請求之上開㈡至㈦之金額共計2,986,192元(計算

    式：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

    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

    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休

    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2,986,192元)

    。

(八)再者，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均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則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以月薪4176

    5元計算，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應以42,000元級

    距提繳2,520元之勞工退休金，是被告應補提繳自112年2月1

    7日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九)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

    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39條、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

    193條、第195條、勞退條例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並聲明：1、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8

    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

    0,975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原告復

    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退專

    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

    送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5、

    被告應補提繳13,68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受雇於被告，原告於面談當時，被告

    即已告知其工作內容及上班時間，並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

    勞健保補貼費用、加班費及獎金，月領薪資可到36,000元以

    上，至6％勞工退休金另外加給，故為月薪制而非如原告所主

    張之時薪制；其中獎金部分，因被告之工作人員不足5人，

    無需成立勞保投保單位，被告已於面談時請原告至餐飲工會

    投保勞、健保，被告所應支付之勞、健保費用及每日工作所

    應給付之1小時加班費，均已納入獎金計算。被告所經營的

    是小店，工作忙碌，故抓一個計算方便且會符合勞基法規定

    的基準數字即以1小時155元計算，並非採行時薪制，且計算

    出來的出勤加班費比勞基法規定略多，亦會依工作態度表現

    另發給不定額獎金。於112年5月20日上午因爐具行工人更換

    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

    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

    被告除了自責，當下也緊急請維護爐具之店家前來處理，所

    有瓦斯開關均加裝瓦斯超量量控制開關。而高雄市政府勞工

    局裁處書雖認定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7款

    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然被告經營

    之割包電瓦斯管線，係委由合格之受告知人洪葉千代煤氣有

    限公司(下稱洪葉公司)負責設計、鋪設，並長久向洪葉公司

    採購瓦斯鋼瓶使用，事故當日被告亦係向洪葉公司採購新瓦

    斯鋼瓶換裝使用，卻發生瓦斯脫管氣爆燃燒事故，而依消防

    法規，經營家用液用石油氣零售業者(即洪葉公司)，本應配

    置合格安全技術人員，並於協助客戶換裝燃氣設備時，應盡

    檢查及告知義務，且被告並非燃氣、瓦斯專業人員，本僅能

    相信瓦斯行專業人員，經營割包店瓦斯氣瓶擺置及環境，均

    符合法規規定，應可認為被告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況被告係於店後方廚房存放瓦斯桶，而事發當時兩造均在店

    前營業廳工作，店前營業廳與後方廚房有水泥牆區隔，廚房

    瓦斯桶放置處即靠近後門出口，店前營業廳亦為無隔間門戶

    之開放空間，均屬通風場所，故被告並無違反裁處書上所載

    之前開規定。又被告對原告所主張之醫療費用19,950元、就

    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等固均不爭執，然對原告所

    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負侵權行為責任，並應依民法第1

    93條、第195條規定賠償原告精神上慰撫金之部分，認為原

    告仍應就被告該當侵權行為要件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之傷病休養至112年6月27日止，已無診

    斷書醫囑須繼續休養，堪認原告已具工作能力。而被告已給

    付原告112年6月份全薪，原告要求再休養一陣子，被告也希

    望原告恢復得更好，除了准其病假外，也將病假期間依法應

    給半薪而提高到七成薪資，被告亦依據醫師建議，調整原告

    工作為接聽電話訂單、裝飲料等輕便工作，惟原告對被告的

    通知置之不理，毫不考量店內人手不足，自被告通知復工之

    112年8月15日起仍不回來工作，被告僅得無奈通知原告自11

    2年8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則自112年6月27日翌日起迄同年

    8月22日止，因原告實際上並未上班，被告自無庸支付任何

    薪資。另原告自大同醫院出院當日，診治醫師即表達原告傷

    勢「已經都好了」等語，且原告活動自如，不須依賴任何人

    和輔助器具即能獨立行走，復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

    條之規定，皮膚、上肢及下肢機能須待治療經1年以上者方

    可鑑定失能，而系爭職災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依該

    規定最快須於113年5月20日方可鑑定有無失能，是鈞院囑託

    高醫鑑定，而高醫定113年3月27日為檢查日，此鑑定日期已

    不符合上開勞保失能給付標準之規定，另參高醫112年8月16

    日之診斷證明書記載：「門診評估個案...關節活動度正常.

    ..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等語，可認定原告之症狀尚未固

    定，故高醫有關失能鑑定報告之正確性顯有疑慮。

(三)又即便以原告主張之基本工資時薪176元重新計算其薪資及

    加班費，則原告於112年2月之應領薪資為16,427元、同年3

    月應為40,480元、同年4月應為44,235元、同年5月統計至19

    日應為30,037元、同年5月20日至30日(每日以8小時計算)應

    為8,448元，另同年6月以後屬公傷期間，月薪應為30,976元

    (計算式：176元x8小時x22日=30,976元)，並扣除被告迄今

    已為之給付後，被告已多給付原告19,315元，故原告自不得

    再請求工資差額及加班費。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

    之薪資不應包括掃地及獎金此二部分，則扣除各月被告先前

    給付之獎金與掃地費用共15,900元，被告仍多給原告3,415

    元，原告亦不得再請求任何種類之加班費。另原告雖主張被

    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13,680元，然經被告計算結果，被告

    所須提繳之金額應僅為10,799元。

(四)再者，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已自勞保局受有112年5月23日至

    同年6月13日共19,360元、6月14日至9月18日共69,784元、9

    月19日至12月28日共62,216元，共計151,360元(計算式：19

    ,360元+69,784元+62,216元=151,360元)之傷病給付，依勞

    基法第60條規定及參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27號判決

    意旨，自應於本件原告所得請求之民事損賠數額為抵充等語

    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告知人洪葉公司則以：伊從頭到尾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被

    告有找伊去，伊去的時候沒有看到爆炸，出事的地方是店前

    面被告煮東西那邊，並不是後面放瓦斯桶那邊，伊不知道店

    前面煮東西那邊的瓦斯管為何會脫落，換瓦斯桶時員工也不

    會到店前面那邊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12 年2 月1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菜

　　、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

    午6點半，每週出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次月5日以現金

    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含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

    個割包加給100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

    通津貼)。

(二)於112 年5 月20日上午，被告通知受告知人洪葉公司來更換

　　備用瓦斯桶，經該公司指派員工陳進江到場更換。嗣於同日

    下午1點50分至2點許，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

    斯爆炸而灼傷原告，致原告受有雙上肢燒燙傷及雙下肢燒燙

    傷二度，佔體表面積約百分之17.5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

    原告因系爭傷勢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已扣除被告所已給

    付之醫療費用)、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

(三)被告於112 年5 月份至7 月份間分別給予原告薪資41,765元

　　、30,984元、23,064元。

(四)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

(五)被告於112 年8 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同年月15日復工

　　(參本院卷一第37頁)，經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line向被告

    表示因醫囑尚須休養1個月故再請假1個月，而被告則表示將

    原告調至前台從事備料及接電話等工作，經原告稱其仍須休

    養且有心理陰影而拒絕等語，嗣被告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

    原告曠職6日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

    主張其與被告間現尚存在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認，則

    雙方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即屬現在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

    確，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開

    規定及說明，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　　

 2、按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

    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勞基

    法第13條載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避免勞工於職業災害傷病

    醫療期間，生活頓失所依，係對於罹受職業災害勞工之特別

    保護，應屬強制規定，雇主違反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

    ，自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查，原告於112年5月20日因系爭職

    災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

    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以認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

    就醫治療後，經高醫於112年7月19日開立診斷證明書略載：

    門診評估個案雙上肢、雙下肢大範圍燒傷疤痕癒合，但仍有

    水泡，關節活動度正常，步態穩定但緩慢，建議目前暫不宜

    回復原工作，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一個月後再回本科門診

    評估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頁)，復於112年8月17日、同年9

    月14日先後經高醫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目前仍有明顯創傷

    相關症狀，建議持續追蹤治療，並休養1個月等語(參本院卷

    一第59頁、第213頁)，是原告因系爭傷勢經醫囑仍須持續治

    療並休養至112年10月13日；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

    話紀錄，原告於112年7月24日以上開同年月19日之診斷證明

    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參本院卷一第191頁)，惟被告卻於原告

    請假期間之112年8月7日通知原告復工並改為接電話及備料

    等工作，經原告告知其尚不適宜在高溫環境下工作，會影響

    傷勢復原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4頁至第206頁)，被告仍於11

    2年8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原告無故連續曠職6日

    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此有該存證信

    函可佐(參本院卷一第209頁)，然斯時尚在原告因系爭傷勢

    之醫療期間，揆諸前揭勞基法第13條規定，被告終止勞動契

    約並非適法 。

 3、被告雖抗辯其已有調整原告之職務為接聽電話、備料等輕便

    工作，惟原告猶未回來工作，顯係無故曠職云云；然經本院

    函詢高醫有關依原告之病情其建議休養而不能工作之期間，

    及原告於112年8月中旬後是否已可從事食材備料、接電話等

    輕便工作等節，經高醫函覆略以：建議原告於發生職業災害

    後持續休養，於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不需負重及操作機械

    之工作等語，有本院及高醫之函文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

    35頁、第495頁)，是被告雖於112年8月7日將原告調整職務

    為輕便工作，惟依原告當時之傷勢情況仍不適宜從事該輕便

    工作，自難認原告於被告112年8月7日通知復工而未前往工

    作係屬無故曠職，故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4、從而，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

    存在，堪以認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

    ，有無理由？

　　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載有明文

    。而查，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業經

    扣除被告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並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大

    同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及高

    醫等醫療費用單據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1頁至第53頁)，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可採信，則原告依

    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7月之薪資

    補償29,482元，有無理由？　　

 1、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

    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系爭職

    災事故發生後之112年6、7月間，均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

    ，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依上開規定給付112年6月、7

    月之原領工資補償，自屬有據。

 2、又被告雖已給付原告112年6月之薪資30,984元、同年7月之

    薪資23,064元，惟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

    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31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查，被告固提出原告在職期

    間之薪資明細表為證，並抗辯兩造間為月薪制，本薪為基本

    工資，加計勞健保補貼及加班費、獎金等，月領可到36,000

    元以上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39頁、第145頁)，然依其所提出

    之薪資明細表內容觀之，該薪資明細表僅為電腦excel檔案

    ，且上載原告於112年2月至5月間分別領取業績獎金541元、

    847元、131元、794元(參本院卷一第39頁、第145頁)，惟兩

    造係約定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個割包加給100

    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通津貼，此經兩

    造不爭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然上開業績獎金之金

    額並非百元之整數，顯難認係依此計算方式而得出，是該薪

    資明細表之內容是否實在，要非無疑，而原告亦否認該薪資

    明細表之形式上真正(參本院卷一第9頁)，被告復未能舉證

    證明該薪資明細表之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參照)，

    則本院自難逕認該薪資明細表為真實。從而，原告主張兩造

    間約定採月薪制，本薪為基本工資並加計勞健保補貼、加班

    費及獎金云云，並非可採。

 3、再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明確記載被告以時薪155

    元計薪，並加計打掃費用1天100元、獎金、健保費等，且經

    原告簽名確認其上(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此與原

    告所述兩造係約定時薪制，一天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獎

    金，通常每日均可達標，除112年3月有一日未達標外，故該

    月獎金較打掃費用少100元、全勤獎金（指該月出勤25日）

    每月600元，112年4月原告出勤25日以上，故該月獎金較打

    掃費用多600元，並加計健保費等情互核相符(參本院卷一第

    265頁至第266頁、第419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有據

    ，是兩造間乃約定時薪制而非被告所辯之月薪制。至被告雖

    辯稱其與原告有口頭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勞健保補貼、加

    班費及獎金等，每月領取金額可達36,000元以上，而以每小

    時155元計算是抓一個計算方便會符合勞基法規定基準的數

    字，並不是採時薪制云云，並提出徵人廣告為佐(參本院卷

    一第505頁、卷二第155頁)，惟參被告前所辯：依據原告每

    月工作打卡紀錄顯示：被告每月薪資採「時薪」計算，每小

    時為155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5頁)，是其前後所辯情節已

    有不一，復觀被告所提出之上開徵人廣告內容，亦僅記載「

    廚房工作夥伴09:30-18:30 薪36000起」等語(參本院卷二第

    155頁)，並未記載係採時薪制或月薪制，且被告迄未能提出

    相關證據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採月薪制一節，則被告主張兩

    造間已有約定月薪制，難認可採。

 4、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依勞動部所公布112年之每小時基本

    工資為176元，則依此計算，原告遭遇系爭職災事故前1日正

    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基本時薪176

    元×8＝1408元）。又原告所請求工資補償期間即112年6、7月

    ，此段期間包含國定假日(端午連假)，及依一例一休制度下

    勞工享有之休息日及例假日。而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97

    年0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函：「主旨：有關按日

    （時）計酬勞工，其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給或以原勞動契約所

    訂之工作日核給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說明：二、查勞

    動基準法第59條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持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

    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

    ，惟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基此，按日（

    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三、次查96年7月1日

    基本工資調整後，按時或按日計酬者，勞雇雙方以不低於95

    元約定每小時工資額或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以不低於95元

    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為其報酬，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

    資。爰按日（時）計酬之勞工於依曆按其原領工資補償時，

    其例假日免以計入。」等語，詳言之，就按時計酬的勞工而

    言，在職災不能工作期間的例假日數，自應予以扣除，否則

    如果不分正常工作日或例假，予以全部按日逐日計算工資補

    償，恐將遠超過其本來正常工作時可得領取的薪資，顯不適

    當。又上開函釋之說明三雖記載僅扣除例假日，此乃因當時

    尚無休息日之立法例，故於計給原領工資補償時僅扣除例假

    日，然自105年12月21日修正勞基法第36條而施行所謂「一

    例一休」制度後，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

    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是勞工之基本工資中即包含休息日

    及例假日兩日之工資在內，故所謂依曆計給之原領工資補償

    自應一併扣除休息日之工資。準此，依時薪制計算職災原領

    薪資補償，應以客觀上勞工可得「正常工作」之日數為計算

    基礎，並非以發生職災前過去的「實際工作」日數作為工資

    補償的換算基礎，始符合本條款保障勞工依其「原領工資」

    獲得補償的立法意旨。從而，原告於112年6、7月之工資補

    償，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與例假日（共18日）暨國定假日（

    端午節1日）之結果，共計42日，原告應得請求工資補償59,

    136元（計算式：176元×8×42＝59,13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

    6月薪資30,984元、7月薪資23,064元，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

    5,088元（計算式：59,136元-30,984元-23,064元＝5,088元

    ），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被告抗辯原告所領之勞保給付於本件請求應予抵充，有無理

    由？

 1、按勞基法第59之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

    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非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9年度

    第4次民事庭會議紀錄參照)；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固規定同

    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

    雇主得予以抵充之，惟須支付之費用即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

    時，始有其適用，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規定即明(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雖辯稱其每月固定給付勞、健保補貼予原告，故依勞基

    法第59條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中扣除其所

    已領取之勞保給付云云，並以薪資明細表為佐(參本院卷一

    第145頁)；然查，被告迄未能證明上開薪資明細表之真正，

    業如前述，且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並未為原告投保勞保，此

    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㈣，參本院卷二第149

    頁)，復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並無被告補貼原告

    任何勞保費用之記載(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則本

    院自無從認定原告之勞保費用係由被告所負擔而得依勞基法

    第59條但書規定予以扣除，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五)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有無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87條所定

    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

    求報酬，係以勞工已為勞務提出，而遭雇主拒絕受領或不能

    受領為前提。勞工為勞務提出，應以現實提出為原則，僅於

    雇主預示拒絕受領或其給付需雇主協力時，勞工始得以準備

    給付勞務通知雇主之言詞提出代現實提出，而言詞提出需勞

    工具給付能力及給付之主觀意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

    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

    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

    ，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遭被告於112年8月22日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

    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足見被告已預示拒絕原告提供勞務

    ，揆諸前揭規定，應認被告已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

    勞務之義務，自得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薪資。嗣被告於本

    件訴訟審理中之112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向原告表

    示：如果原告願意回來上班，被告同意並提供前台備料、接

    電話、文書等工作，但薪水目前是26,400元，明年會再依照

    勞基法調整；如果依照原告的工作能力可以回廚房，也願意

    讓原告回廚房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堪認被

    告已改為表達同意受領勞務之意；並參原告之系爭傷勢復原

    情形，其至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被告所調整之上開輕便工

    作(參本院卷一第335頁、第495頁)，是原告自同年3月22日

    起應得向被告提供勞務而為輕便工作，且被告前亦已表示同

    意受領之意，足認自同年3月22日起，被告已非處於受領勞

    務遲延之狀態。準此，原告依勞動契約所得請求被告按月給

    付薪資之期間應為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又

    原告於此段期間仍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此觀上開高醫函

    文即明，並有原告於高醫之皮膚科醫療單據可佐(參本院卷

    一第349頁、第352頁至第354頁、第356頁至第357頁、第361

    頁至第367頁、第369頁、第372頁、第495頁)，則參酌前揭

    說明，原告所得領取之薪資應為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例假

    日暨國定假日後按時計算之薪資，爰詳列如附表一所示。

 3、再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

    約定於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此經兩造不爭

    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則依上開民法第229條第1項

    規定，被告應自發薪日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請

    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每月5

    日給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暨各自如

    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無理由。

(六)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

    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

    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雇

    主為勞工提繳之退休金既以勞工每月工資6％為其最低金額，

    則雇主負有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義務，自以勞工得向雇主請

    求給付該月工資為前提。

 2、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之

    每月薪資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業如前述，則

    被告應依行政院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所示

    之組級距按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爰就原告所得請求被告按

    月提繳之退休金金額詳列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位所示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低於基本工資

    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

    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

    在此限，勞基法第24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

    依勞動部所頒訂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表，112年間基

    本工資時薪為176元，惟被告僅以155元之時薪計算(參本院

    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顯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則被告自

    應補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即同年5月2

    0日止此段期間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予原告。又原吿於上開

    期間出勤日數共計76日(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出勤天數)，

    扣除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平日出勤天數為59日(如附表二

    「平日出勤天數」欄所載)，是原告得請求法定正常工時短

    少工資差額如附表二「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欄所示，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等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平日每

    天1小時之加班費、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無理由？

    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

    0小時；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

    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放假；雇主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者，延長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1/3以上之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

    ；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個小

    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

    ；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1又2/3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

    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

    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

    法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24條第1、

    2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定即明。　　　

 2、經查，原告之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半，每週出

    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

    爭執事項㈠，參本院卷二第148頁)，是原告主張其每日工時

    為9小時，並不區分平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有一小時

    加班，應可採信，且被告亦係以此方式核算原告之加班費(

    參本院卷一第465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

    事故發生日即112年5月20日止，原告每月出勤天數如附表二

    「平日出勤天數」、「休息日出勤天數」、「國定假日出勤

    天數」欄所示，有原告出勤打紀錄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

    471至473頁），則以時薪176元計算，原告之平日加班費、

    休息日加班費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應分別如附表二「被告應給

    付平日加班費」、「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被告應

    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經扣除被告已給付如附表二

    所示「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休

    息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載

    之加班費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平日加班費、休息日

    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金額分別如附表二「平日加班費差

    額」、「休息日加班費差額」、「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欄

    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九)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等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

    減損之損害2,077,751 元、精神上損害賠償80萬元，有無理

    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

    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

    有明文。此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

    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除雇主能證明其為無過失

    外，應對勞工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

    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

    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有明文。所

    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

    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

    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

    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

    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

    害。」、「雇主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

    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

    、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職安法第6條第1

    項第2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分別載有明

    文。是雇主就勞工就業場所之相關設施規劃，有預防、防免

    勞工之身體、健康受有危害之責，上開規定均屬國家課予雇

    主保護勞工之法律，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

    法律，且雇主就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應舉證證明

    自身無過失，否則即應就勞工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2、原告主張其於事故當時係依被告指示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

    斯爆炸而灼傷原告一情，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

    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且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

    動檢查處113年12月18日函文所載：「二、事業單位周宗廷(

    即春蘭割包)應裝設避免存有可燃性氣體(瓦斯)之管線脫落

    ，引起瓦斯閃燃之設施。三、該社頁單位周宗廷(即春蘭割

    包)已裝設瓦斯流量控制調整器(如改善結果)。」等語(參本

    院卷二第121頁、第131頁)，是被告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前

    ，並未裝設避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管線脫落而造成閃

    燃，堪以認定。而被告雖辯稱當日係因上午洪葉公司工人更

    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

    ，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

    云云；惟依證人即洪葉公司員工陳進江到庭證稱：伊那天載

    3瓶瓦斯桶，公斤數都是20公斤，被告先把3瓶瓦斯桶(預備

    桶)開關關掉，伊再把3瓶預備桶拉到後門外，把它載上車，

    把新的3瓶預備桶放在後門進去的右手邊換好，然後伊有打

    開瓦斯桶上的開關聞一下有沒有氣味，沒有氣味伊再關掉後

    離開，而店裡有一個控肉爐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伊不可

    能去更換正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且如果發生問題也應該

    是那個在使用的瓦斯桶，而不是連用都還沒開始用的3瓶預

    備桶，又預備桶上的T字管如果鎖緊壓力就會很大，瓦斯會

    砰出來，爐子會被爆開，所以不可能離很近的控肉爐會沒事

    ，且廠商出產時，一定會調節到鬆緊剛剛好的程度，另外店

    前面的瓦斯爐也是由後面的廚房瓦斯所供應的等語(參本院

    卷二第29頁至第32頁)，即已明確證稱其僅係更換未使用的

    預備桶，並未更換正在使用的瓦斯桶一節，且參以原告係於

    煮鍋撈油時發生閃燃事故，衡情係肇因於使用中之瓦斯桶或

    管線，應非尚未經使用之預備桶所導致，是被告辯稱其無過

    失而係因洪葉公司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所致云

    云，難認可採。職是，被告對於從事烹煮工作之場所，本應

    善盡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危害之義務，而須有通

    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然被告並未裝設避

    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瓦斯管線滑脫而肇致系爭職災事

    故，且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自身並無過失，則原告依上開規

    定請求被告應就其所受系爭傷勢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 

 3、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因系爭傷勢而支出就醫車

    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

    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經核均屬因系爭傷勢

    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就醫車資2,155元

    及壓力褲9,000元，應屬有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致左上肢

    及雙下肢二度燒燙傷併疤痕產生及雙下肢關節活動度降低，

    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此有高醫113年4月23日函文所

    附全人勞動能力減損評估報告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11頁、

    第317頁至第325頁）。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參個資資料

    卷內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且參高醫113年10月11日函文略

    以：「病人(即本件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

    大醫療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567頁)，及鑑定日期

    為113年3月27日(參本院卷一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自高醫

    鑑定失能之日即113年3月27日起至127年5月21日即屆65歲強

    制退休年齡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即屬有據。而原告主

    張應按請求按每月薪資41,765元為計算基礎(參本院卷一第3

    73頁)，經核並未逾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

    之112年3月、4月原告實際工作整月之薪資金額，故應可採

    為計算基礎，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

    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2,077,751元【計算方式為

    ：190,448×10.00000000+(190,448×0.00000000)×(11.00000

    000-00.00000000)=2,077,751.0000000000。其中10.000000

    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

    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

    分折算年數之比例(55/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

 4、被告固抗辯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須經治療一年

    以上始得認定，然原告於高醫鑑定當日距系爭職災事故發生

    日未逾1年，且高醫鑑定報告亦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

    一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是高醫

    鑑定報告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實有疑慮，爰聲請

    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參本院卷一第441頁)。惟查，依勞

    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雖明揭「10、皮膚：本項失

    能之鑑定時間，應於最後次外科手術後一年以上，始得認定

    ；如未經手術者，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11

    、上肢機能失能：上肢機能失能，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

    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術後一年，始得認定（拔釘

    除外）」、「12、下肢機能失能：下肢機能失能之治療期間

    、『喪失機能、顯著運動失能』或『運動失能』及類風濕關節炎

    、退化性關節炎、痛風等之審定，參照上肢之各該項規定。

    」，惟此均僅係勞工保險局核發失能給付之依據，並非認定

    勞工是否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判斷標準，是被告此部分抗辯

    並非有據。又高醫之鑑定報告雖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一

    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參本院卷

    一第325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醫有關原告之症狀是否尚未達

    症狀固定之程度等情，業據高醫函覆稱：原告之皮膚功能缺

    損根據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經計算為30％，

    與雙下肢功能缺損合併計算復為38％；皮膚疤痕係於鑑定當

    日測量而得，經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計算功

    能缺損比率；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大醫療

    改善，但雙下肢功能所造成之活動度限制有可能因未來疤痕

    適應或柔軟而改變，故未來勞動能力減損程度可能會改變，

    而疤痕面積造成之減損30％不會再改變等語，有該本院函文

    及高醫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一第557頁至第558頁、第569

    頁)，堪認原告之症狀於鑑定當日已達症狀固定、最大醫療

    改善之程度，則高醫依此認定其減損勞動能力38％，自屬有

    據；至未來原告是否會因疤痕適應柔軟而改變，此乃屬不確

    定之因素，尚難遽認定原告將來必因此降低勞動能力減損之

    比例。從而，被告執此抗辯高醫鑑定報告所認定之勞動能力

    減損比例不可採信，應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並非可採。

 5、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定有明文。原告正值青壯，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勢而歷

    經長期住院、手術治療，且勞動能力減損38％，傷勢非輕，

    不但需承受身體不適，且影響日常生活及工作，身心所受痛

    苦非屬輕微，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之損害，自屬有據。

    而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

    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

    以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兩造之學歷、收入及經濟狀況(

    參個資資料卷內之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等)，及被告之過失情節、原告所受傷勢致其身體

    與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萬元為適當。　　

(十)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自112年2月17日

    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退金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如有，金

    額為何？

 1、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

    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

    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

    ，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

    ，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

    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

    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

    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

 2、原告任職期自112年2月17日至112年7月止，其每月應領工資

    各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工資」欄所示，則依上揭規定，

    被告本應按月依該薪資所屬級距為原告提繳工資6％即如附表

    三「應提繳級距」欄所示之金額至其退休金專戶，惟被告於

    上開期間完全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請求被告將

    如附表三「被告應提繳金額」欄「合計」所示之款項13,083

    元補提繳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內

    ，為有理由，自應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

    第2項載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4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

    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參本院卷一第345頁、第401頁至

    第402頁)；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2,213,911元(即

    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

    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

    撫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

    、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嗣就此

    擴張請求金額為2,986,192元(即將其中醫療費用擴張為19,9

    50元、勞動能力減損擴張為2,077,751元，參本院卷一第345

    頁至第346頁)。又原告於本件所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

    為5,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

    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

    資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

    24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以上共計2,

    744,232元，而上開原告勝訴部分中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為5

    ,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

    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資

    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

    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共計1,971,951元均為原告於起訴

    狀請求之範疇，其餘772,281元則為原告擴張請求之範疇，

    是被告應就其中1,971,95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

    中772,281元自原告之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

    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惟因卷內並無起訴狀繕本、民事調查證

    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繕本之送達回證，致無從了解被告收

    受繕本之確切時間為何，而經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依

    本院函文就起訴狀內容出具民事答辯狀(參本院卷一第89頁

    、第111頁至第115頁)，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日已收受起訴狀

    繕本，是利息起算日應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2年10月13日起

    算；另被告至遲於本院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亦已知悉

    原告所為變更追加之聲明(參本院卷一第401頁至第402頁)，

    是擴張請求部分之利息起算日亦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3年5月

    18日起算。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744,232元，其中1,9

    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72,281元自113年6月5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

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

    付自112年8月22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

    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

    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

    ，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

    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被告應給付原告2,

    744,232元，及其中1,9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

    72,281元(計算式：2,744,232元-1,971,951元=772,281元)

    自113年6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被告應提繳13,083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

    個人退休金專戶，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2項至第5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

    ，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一：(單位：新台幣，元)

期　　 間 (民　 國)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天數 每月應領薪資（計算式：每小時基本工資（112年為176元、113年為183元）×8×平日出勤天數）  利息起算日  (民　 國) 對應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金額 112年8月23日至31日 7 0 9,856 112年9月6日 9,900 594 112年9月 20 1 28,160 112年10月6日 28,800 1,728 112年10月 21 1 29,568 112年11月6日 30,300 1,818 112年11月 22 0 30,976 112年12月6日 31,800 1,908 112年12月 21 0 29,568 113年1月6日 30,300 1,818 113年1月 22 1 32,208 113年2月6日 33,300 1,998 113年2月 17 5 24,888 113年3月6日 25,250 1,515 113年3月1日至21日 15 0 21,960 113年4月6日 22,000 1,320 總計 　 　 207,184  　 12,699 



　

附表二：(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勤天數 休息日出勤天數（週六且連續出勤六天） 出勤總天數 原告每小時時薪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計算式：155*8*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 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1*平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計算式：155*1*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2+時薪*5/3*6+時薪*8/3*1）*休息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休息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休息日出勤天數】 休息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時薪*8*2+時薪*4/3*1）*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 112年2月 8 1 1 10 176 11,264 9,920 1,344 1,877 1,240 637 2,699 1,395 1,304 3,051 1,395 1,656 112年3月 20 - 4 24 176 28,160 24,800 3,360 4,693 3,100 1,593 10,795 5,580 5,215 - - - 112年4月 18 2 5 25 176 25,344 22,320 3,024 4,224 2,790 1,434 13,493 6,975 6,518 6,101 2,790 3,311 112年5月 13 1 3 17 176 18,304 16,120 2,184 3,051 2,015 1,036 8,096 4,185 3,911 3,051 1,395 1,656 小計 59 4 13 76 　 　 　 9,912 13,845 9,145 4,700 35,083 18,135 15,624 (以上加總為16,948，惟原告僅請求15,624元，參本院卷一第15頁) 12,203（原告請僅求4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632元，參本院卷一第16頁） 5,580 52（就原告請求之5,632元計算差額） 

　　

　　　　

附表三：(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原告每月應領薪資 對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112年2月 (自到職日即112年2月17日起之薪資) 18,891 19,047 1,143 112年3月 43,648 43,900 2,634 112年4月 49,162 50,600 3,036 112年5月 43,766（32,502+5/20-5/31工資補償11,264（計算式：176*8*8＝43766） 43,900 2,634 112年6月 29,568 30,300 1,818 112年7月 29,568 30,300 1,818 總計 　 　 13,08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31號
原      告  江巧梅  


訴訟代理人  蔡尚宏律師
被      告  周宗廷即春蘭割包


訴訟代理人  楊俐禛  
            陳正佑律師
受 告 知人  洪葉千代煤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龍斌  
受 告 知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止，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肆仟貳佰參拾貳元，及其中新台幣壹佰玖拾柒萬壹仟玖佰伍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起，其中新台幣柒拾柒萬貳仟貳佰捌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肆仟貳佰參拾貳元、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新台幣（下同）2,213,91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參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於民國112年10月20日以民事訴之變更追加狀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請求(參本院卷一第185頁)，復於113年5月17日提出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就起訴狀原所請求之金額擴張為2,986,192元(參本院卷一第345頁)。本院審酌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均係基於職業災害此一基礎事實所衍生，且擴張請求數額，亦未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揭規定相符，自均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112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菜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每週工作6天，只休店休週日，國定假日如非週日則仍須出勤。而被告依原告工作時間給付時薪155元(低於基本工資)，另發給以下工資：打掃費用1天100元、1天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工資(通常每日均可達標)、全勤獎金(指該月出勤25日)每月600元、每月500元交通津貼，並於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工資，原告每月約可領4萬多元(計算式略為：155元x9時x25日+100元x25日+100元x25日+600元+500元=40,975)。嗣112年5月20日下午1時50分至2時許，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並灼傷原告(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經通知消防隊後約於下午2時19分左右救護車抵達並將原告送至大同醫院急救，原告於112年5月29日出院，其後陸續看診就醫並向被告辦理公傷病假，於112年7月24日傳訊以同年月19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因此該次公傷病假至少應到112年8月18日。原告復於112年8月16日、同年月17日皆以高醫於該二日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傳訊告知續請公傷病假，惟被告卻要求原告回任工作，並表示公傷病假只到112年6月27日，原告已請超過30天病假云云，而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希望避免濕熱場所工作以免影響復原，且系爭職災事故為突發性爆炸，造成原告心理恐懼，因此希望被告為適當工作調整等語，然被告於112年8月2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僱傭契約，惟斯時仍在原告之職災休養期間，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規定，被告之終止行為應屬違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而被告拒絕原告提供勞務，自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40,975元。
(二)又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被告應於職災期間給付原領工資予原告，而依原告於112年5月薪資41,765元計算，被告於112年6月、7月尚短少給付原領薪資補償29,482元(計算式：6月份應付41,765元-6月份已付之30,984元+7月份應付41,765元-7月份已付之23,064元=29,482元)。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被告應給付系爭職災事故所生之醫療費用，而原告於事發後至113年3月26日前因就醫而支出19,950元，自亦得請求被告給付。
(三)被告因未維護職場安全，致瓦斯爆炸使工作之原告受傷，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賠償原告之損害。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就醫，已支出車資2,155元，並因燒燙傷之醫療需求購買壓力褲9,000元。另原告因受燒傷影響排汗功能，所能忍受工作場域之溫度無法同常人一般，因而減損勞動能力38％，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以月薪41,765元計算，自113年3月27日計至127年5月21日共計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2,077,751元。又原告因瓦斯氣爆場景恐怖，且所受傷勢為四肢皮膚焦黑紅腫，不論是身體或精神都受有極重痛苦，原告亦因此驚恐而不得不向精神醫學求診，經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
(四)復依勞動部公告，112年1月1日起時薪基本工資為176元，然被告僅給付時薪155元，每小時差額為22元。而原告自112年2月17日任職起至同年5月20日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時，共有80個工作日(即以上開期間總日數93日扣除期間週日日數13日、週六日數14日)，被告應補給法定正常工時出勤短少之11,088元(計算式：8x21x66=11,088元)。
(五)另原告之每日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午休時間半小時並非真正休息時間，需要招待客人、盛裝飲料等，故仍為工作時間，因此原告每日工時為9小時，惟被告就超過法定工時部分並未給付加班費，則依基本工資每小時176元計算，平常日加班1小時應給予235元之加班費(計算式：176元x4/3=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原告任職期間至發生系爭職災事故之平常工作日共66天，被告應給付15,510元(計算式：235元x66=15,510元)。
(六)再原告每週工作6天，只休週日例假，惟被告就原告休息日(工作第6天)出勤未依法給休息日出勤工資，仍只按一般日薪計給，則依基本工資每小時176元計算，原告在休息日出勤9小時應給2,511元(計算式：176元x4/3x2+176x5/3x6+176x8/5x1=2511)，而原告任職期間至發生職災前，共有14個週六，被告應給付35,154元(計算式：2,511元x14=35,154元)，惟被告僅以時薪155元計給19,530元(計算式：155元x9x14=19,530元)，自應補給原告差額15,624元(計算式：35,154元-19,530=15,624元)。
(七)另依內政部所訂頒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勞工一年應放假之日共12天，而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和平紀念日、4月4日婦幼節、4月5日清明節、5月1日勞動節，因非週日所以均有出勤，共計4日，則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等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5,632元(計算式：176元x8x4=5,632元)。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上開㈡至㈦之金額共計2,986,192元(計算式：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2,986,192元)。
(八)再者，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均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以月薪41765元計算，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應以42,000元級距提繳2,520元之勞工退休金，是被告應補提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九)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39條、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勞退條例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並聲明：1、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0,975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補提繳13,68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受雇於被告，原告於面談當時，被告即已告知其工作內容及上班時間，並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勞健保補貼費用、加班費及獎金，月領薪資可到36,000元以上，至6％勞工退休金另外加給，故為月薪制而非如原告所主張之時薪制；其中獎金部分，因被告之工作人員不足5人，無需成立勞保投保單位，被告已於面談時請原告至餐飲工會投保勞、健保，被告所應支付之勞、健保費用及每日工作所應給付之1小時加班費，均已納入獎金計算。被告所經營的是小店，工作忙碌，故抓一個計算方便且會符合勞基法規定的基準數字即以1小時155元計算，並非採行時薪制，且計算出來的出勤加班費比勞基法規定略多，亦會依工作態度表現另發給不定額獎金。於112年5月20日上午因爐具行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被告除了自責，當下也緊急請維護爐具之店家前來處理，所有瓦斯開關均加裝瓦斯超量量控制開關。而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裁處書雖認定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7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然被告經營之割包電瓦斯管線，係委由合格之受告知人洪葉千代煤氣有限公司(下稱洪葉公司)負責設計、鋪設，並長久向洪葉公司採購瓦斯鋼瓶使用，事故當日被告亦係向洪葉公司採購新瓦斯鋼瓶換裝使用，卻發生瓦斯脫管氣爆燃燒事故，而依消防法規，經營家用液用石油氣零售業者(即洪葉公司)，本應配置合格安全技術人員，並於協助客戶換裝燃氣設備時，應盡檢查及告知義務，且被告並非燃氣、瓦斯專業人員，本僅能相信瓦斯行專業人員，經營割包店瓦斯氣瓶擺置及環境，均符合法規規定，應可認為被告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況被告係於店後方廚房存放瓦斯桶，而事發當時兩造均在店前營業廳工作，店前營業廳與後方廚房有水泥牆區隔，廚房瓦斯桶放置處即靠近後門出口，店前營業廳亦為無隔間門戶之開放空間，均屬通風場所，故被告並無違反裁處書上所載之前開規定。又被告對原告所主張之醫療費用19,950元、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等固均不爭執，然對原告所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負侵權行為責任，並應依民法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賠償原告精神上慰撫金之部分，認為原告仍應就被告該當侵權行為要件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之傷病休養至112年6月27日止，已無診斷書醫囑須繼續休養，堪認原告已具工作能力。而被告已給付原告112年6月份全薪，原告要求再休養一陣子，被告也希望原告恢復得更好，除了准其病假外，也將病假期間依法應給半薪而提高到七成薪資，被告亦依據醫師建議，調整原告工作為接聽電話訂單、裝飲料等輕便工作，惟原告對被告的通知置之不理，毫不考量店內人手不足，自被告通知復工之112年8月15日起仍不回來工作，被告僅得無奈通知原告自112年8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則自112年6月27日翌日起迄同年8月22日止，因原告實際上並未上班，被告自無庸支付任何薪資。另原告自大同醫院出院當日，診治醫師即表達原告傷勢「已經都好了」等語，且原告活動自如，不須依賴任何人和輔助器具即能獨立行走，復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之規定，皮膚、上肢及下肢機能須待治療經1年以上者方可鑑定失能，而系爭職災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依該規定最快須於113年5月20日方可鑑定有無失能，是鈞院囑託高醫鑑定，而高醫定113年3月27日為檢查日，此鑑定日期已不符合上開勞保失能給付標準之規定，另參高醫112年8月16日之診斷證明書記載：「門診評估個案...關節活動度正常...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等語，可認定原告之症狀尚未固定，故高醫有關失能鑑定報告之正確性顯有疑慮。
(三)又即便以原告主張之基本工資時薪176元重新計算其薪資及加班費，則原告於112年2月之應領薪資為16,427元、同年3月應為40,480元、同年4月應為44,235元、同年5月統計至19日應為30,037元、同年5月20日至30日(每日以8小時計算)應為8,448元，另同年6月以後屬公傷期間，月薪應為30,976元(計算式：176元x8小時x22日=30,976元)，並扣除被告迄今已為之給付後，被告已多給付原告19,315元，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工資差額及加班費。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之薪資不應包括掃地及獎金此二部分，則扣除各月被告先前給付之獎金與掃地費用共15,900元，被告仍多給原告3,415元，原告亦不得再請求任何種類之加班費。另原告雖主張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13,680元，然經被告計算結果，被告所須提繳之金額應僅為10,799元。
(四)再者，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已自勞保局受有112年5月23日至同年6月13日共19,360元、6月14日至9月18日共69,784元、9月19日至12月28日共62,216元，共計151,360元(計算式：19,360元+69,784元+62,216元=151,360元)之傷病給付，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及參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27號判決意旨，自應於本件原告所得請求之民事損賠數額為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告知人洪葉公司則以：伊從頭到尾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被告有找伊去，伊去的時候沒有看到爆炸，出事的地方是店前面被告煮東西那邊，並不是後面放瓦斯桶那邊，伊不知道店前面煮東西那邊的瓦斯管為何會脫落，換瓦斯桶時員工也不會到店前面那邊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12 年2 月1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菜
　　、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半，每週出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含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個割包加給100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通津貼)。
(二)於112 年5 月20日上午，被告通知受告知人洪葉公司來更換
　　備用瓦斯桶，經該公司指派員工陳進江到場更換。嗣於同日下午1點50分至2點許，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而灼傷原告，致原告受有雙上肢燒燙傷及雙下肢燒燙傷二度，佔體表面積約百分之17.5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原告因系爭傷勢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已扣除被告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
(三)被告於112 年5 月份至7 月份間分別給予原告薪資41,765元
　　、30,984元、23,064元。
(四)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
(五)被告於112 年8 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同年月15日復工
　　(參本院卷一第37頁)，經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line向被告表示因醫囑尚須休養1個月故再請假1個月，而被告則表示將原告調至前台從事備料及接電話等工作，經原告稱其仍須休養且有心理陰影而拒絕等語，嗣被告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原告曠職6日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現尚存在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認，則雙方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即屬現在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13條載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避免勞工於職業災害傷病醫療期間，生活頓失所依，係對於罹受職業災害勞工之特別保護，應屬強制規定，雇主違反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自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查，原告於112年5月20日因系爭職災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以認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就醫治療後，經高醫於112年7月19日開立診斷證明書略載：門診評估個案雙上肢、雙下肢大範圍燒傷疤痕癒合，但仍有水泡，關節活動度正常，步態穩定但緩慢，建議目前暫不宜回復原工作，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一個月後再回本科門診評估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頁)，復於112年8月17日、同年9月14日先後經高醫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目前仍有明顯創傷相關症狀，建議持續追蹤治療，並休養1個月等語(參本院卷一第59頁、第213頁)，是原告因系爭傷勢經醫囑仍須持續治療並休養至112年10月13日；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原告於112年7月24日以上開同年月19日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參本院卷一第191頁)，惟被告卻於原告請假期間之112年8月7日通知原告復工並改為接電話及備料等工作，經原告告知其尚不適宜在高溫環境下工作，會影響傷勢復原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4頁至第206頁)，被告仍於112年8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原告無故連續曠職6日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此有該存證信函可佐(參本院卷一第209頁)，然斯時尚在原告因系爭傷勢之醫療期間，揆諸前揭勞基法第13條規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並非適法 。
 3、被告雖抗辯其已有調整原告之職務為接聽電話、備料等輕便工作，惟原告猶未回來工作，顯係無故曠職云云；然經本院函詢高醫有關依原告之病情其建議休養而不能工作之期間，及原告於112年8月中旬後是否已可從事食材備料、接電話等輕便工作等節，經高醫函覆略以：建議原告於發生職業災害後持續休養，於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不需負重及操作機械之工作等語，有本院及高醫之函文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35頁、第495頁)，是被告雖於112年8月7日將原告調整職務為輕便工作，惟依原告當時之傷勢情況仍不適宜從事該輕便工作，自難認原告於被告112年8月7日通知復工而未前往工作係屬無故曠職，故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4、從而，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堪以認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有無理由？
　　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載有明文。而查，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業經扣除被告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並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及高醫等醫療費用單據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1頁至第5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可採信，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7月之薪資補償29,482元，有無理由？　　
 1、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112年6、7月間，均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依上開規定給付112年6月、7月之原領工資補償，自屬有據。
 2、又被告雖已給付原告112年6月之薪資30,984元、同年7月之薪資23,064元，惟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查，被告固提出原告在職期間之薪資明細表為證，並抗辯兩造間為月薪制，本薪為基本工資，加計勞健保補貼及加班費、獎金等，月領可到36,000元以上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39頁、第145頁)，然依其所提出之薪資明細表內容觀之，該薪資明細表僅為電腦excel檔案，且上載原告於112年2月至5月間分別領取業績獎金541元、847元、131元、794元(參本院卷一第39頁、第145頁)，惟兩造係約定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個割包加給100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通津貼，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然上開業績獎金之金額並非百元之整數，顯難認係依此計算方式而得出，是該薪資明細表之內容是否實在，要非無疑，而原告亦否認該薪資明細表之形式上真正(參本院卷一第9頁)，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薪資明細表之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參照)，則本院自難逕認該薪資明細表為真實。從而，原告主張兩造間約定採月薪制，本薪為基本工資並加計勞健保補貼、加班費及獎金云云，並非可採。
 3、再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明確記載被告以時薪155元計薪，並加計打掃費用1天100元、獎金、健保費等，且經原告簽名確認其上(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此與原告所述兩造係約定時薪制，一天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獎金，通常每日均可達標，除112年3月有一日未達標外，故該月獎金較打掃費用少100元、全勤獎金（指該月出勤25日）每月600元，112年4月原告出勤25日以上，故該月獎金較打掃費用多600元，並加計健保費等情互核相符(參本院卷一第265頁至第266頁、第419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有據，是兩造間乃約定時薪制而非被告所辯之月薪制。至被告雖辯稱其與原告有口頭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勞健保補貼、加班費及獎金等，每月領取金額可達36,000元以上，而以每小時155元計算是抓一個計算方便會符合勞基法規定基準的數字，並不是採時薪制云云，並提出徵人廣告為佐(參本院卷一第505頁、卷二第155頁)，惟參被告前所辯：依據原告每月工作打卡紀錄顯示：被告每月薪資採「時薪」計算，每小時為155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5頁)，是其前後所辯情節已有不一，復觀被告所提出之上開徵人廣告內容，亦僅記載「廚房工作夥伴09:30-18:30 薪36000起」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55頁)，並未記載係採時薪制或月薪制，且被告迄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採月薪制一節，則被告主張兩造間已有約定月薪制，難認可採。
 4、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依勞動部所公布112年之每小時基本工資為176元，則依此計算，原告遭遇系爭職災事故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基本時薪176元×8＝1408元）。又原告所請求工資補償期間即112年6、7月，此段期間包含國定假日(端午連假)，及依一例一休制度下勞工享有之休息日及例假日。而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97年0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函：「主旨：有關按日（時）計酬勞工，其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給或以原勞動契約所訂之工作日核給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說明：二、查勞動基準法第59條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持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惟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基此，按日（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三、次查96年7月1日基本工資調整後，按時或按日計酬者，勞雇雙方以不低於95元約定每小時工資額或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以不低於95元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為其報酬，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資。爰按日（時）計酬之勞工於依曆按其原領工資補償時，其例假日免以計入。」等語，詳言之，就按時計酬的勞工而言，在職災不能工作期間的例假日數，自應予以扣除，否則如果不分正常工作日或例假，予以全部按日逐日計算工資補償，恐將遠超過其本來正常工作時可得領取的薪資，顯不適當。又上開函釋之說明三雖記載僅扣除例假日，此乃因當時尚無休息日之立法例，故於計給原領工資補償時僅扣除例假日，然自105年12月21日修正勞基法第36條而施行所謂「一例一休」制度後，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是勞工之基本工資中即包含休息日及例假日兩日之工資在內，故所謂依曆計給之原領工資補償自應一併扣除休息日之工資。準此，依時薪制計算職災原領薪資補償，應以客觀上勞工可得「正常工作」之日數為計算基礎，並非以發生職災前過去的「實際工作」日數作為工資補償的換算基礎，始符合本條款保障勞工依其「原領工資」獲得補償的立法意旨。從而，原告於112年6、7月之工資補償，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與例假日（共18日）暨國定假日（端午節1日）之結果，共計42日，原告應得請求工資補償59,136元（計算式：176元×8×42＝59,13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6月薪資30,984元、7月薪資23,064元，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5,088元（計算式：59,136元-30,984元-23,064元＝5,088元），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被告抗辯原告所領之勞保給付於本件請求應予抵充，有無理由？
 1、按勞基法第59之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非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9年度第4次民事庭會議紀錄參照)；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固規定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惟須支付之費用即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時，始有其適用，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規定即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雖辯稱其每月固定給付勞、健保補貼予原告，故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中扣除其所已領取之勞保給付云云，並以薪資明細表為佐(參本院卷一第145頁)；然查，被告迄未能證明上開薪資明細表之真正，業如前述，且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並未為原告投保勞保，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㈣，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復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並無被告補貼原告任何勞保費用之記載(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則本院自無從認定原告之勞保費用係由被告所負擔而得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予以扣除，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五)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有無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87條所定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係以勞工已為勞務提出，而遭雇主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為前提。勞工為勞務提出，應以現實提出為原則，僅於雇主預示拒絕受領或其給付需雇主協力時，勞工始得以準備給付勞務通知雇主之言詞提出代現實提出，而言詞提出需勞工具給付能力及給付之主觀意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遭被告於112年8月22日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足見被告已預示拒絕原告提供勞務，揆諸前揭規定，應認被告已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得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薪資。嗣被告於本件訴訟審理中之112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向原告表示：如果原告願意回來上班，被告同意並提供前台備料、接電話、文書等工作，但薪水目前是26,400元，明年會再依照勞基法調整；如果依照原告的工作能力可以回廚房，也願意讓原告回廚房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堪認被告已改為表達同意受領勞務之意；並參原告之系爭傷勢復原情形，其至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被告所調整之上開輕便工作(參本院卷一第335頁、第495頁)，是原告自同年3月22日起應得向被告提供勞務而為輕便工作，且被告前亦已表示同意受領之意，足認自同年3月22日起，被告已非處於受領勞務遲延之狀態。準此，原告依勞動契約所得請求被告按月給付薪資之期間應為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又原告於此段期間仍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此觀上開高醫函文即明，並有原告於高醫之皮膚科醫療單據可佐(參本院卷一第349頁、第352頁至第354頁、第356頁至第357頁、第361頁至第367頁、第369頁、第372頁、第495頁)，則參酌前揭說明，原告所得領取之薪資應為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例假日暨國定假日後按時計算之薪資，爰詳列如附表一所示。
 3、再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約定於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則依上開民法第229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自發薪日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暨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雇主為勞工提繳之退休金既以勞工每月工資6％為其最低金額，則雇主負有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義務，自以勞工得向雇主請求給付該月工資為前提。
 2、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業如前述，則被告應依行政院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所示之組級距按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爰就原告所得請求被告按月提繳之退休金金額詳列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位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4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勞動部所頒訂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表，112年間基本工資時薪為176元，惟被告僅以155元之時薪計算(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顯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則被告自應補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即同年5月20日止此段期間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予原告。又原吿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數共計76日(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出勤天數)，扣除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平日出勤天數為59日(如附表二「平日出勤天數」欄所載)，是原告得請求法定正常工時短少工資差額如附表二「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欄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平日每天1小時之加班費、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放假；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延長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之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個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24條第1、2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定即明。　　　
 2、經查，原告之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半，每週出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參本院卷二第148頁)，是原告主張其每日工時為9小時，並不區分平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有一小時加班，應可採信，且被告亦係以此方式核算原告之加班費(參本院卷一第465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即112年5月20日止，原告每月出勤天數如附表二「平日出勤天數」、「休息日出勤天數」、「國定假日出勤天數」欄所示，有原告出勤打紀錄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71至473頁），則以時薪176元計算，原告之平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應分別如附表二「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被告應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經扣除被告已給付如附表二所示「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休息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載之加班費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平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金額分別如附表二「平日加班費差額」、「休息日加班費差額」、「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欄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九)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2,077,751 元、精神上損害賠償80萬元，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此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除雇主能證明其為無過失外，應對勞工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分別載有明文。是雇主就勞工就業場所之相關設施規劃，有預防、防免勞工之身體、健康受有危害之責，上開規定均屬國家課予雇主保護勞工之法律，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且雇主就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應舉證證明自身無過失，否則即應就勞工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2、原告主張其於事故當時係依被告指示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而灼傷原告一情，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且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113年12月18日函文所載：「二、事業單位周宗廷(即春蘭割包)應裝設避免存有可燃性氣體(瓦斯)之管線脫落，引起瓦斯閃燃之設施。三、該社頁單位周宗廷(即春蘭割包)已裝設瓦斯流量控制調整器(如改善結果)。」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21頁、第131頁)，是被告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前，並未裝設避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管線脫落而造成閃燃，堪以認定。而被告雖辯稱當日係因上午洪葉公司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云云；惟依證人即洪葉公司員工陳進江到庭證稱：伊那天載3瓶瓦斯桶，公斤數都是20公斤，被告先把3瓶瓦斯桶(預備桶)開關關掉，伊再把3瓶預備桶拉到後門外，把它載上車，把新的3瓶預備桶放在後門進去的右手邊換好，然後伊有打開瓦斯桶上的開關聞一下有沒有氣味，沒有氣味伊再關掉後離開，而店裡有一個控肉爐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伊不可能去更換正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且如果發生問題也應該是那個在使用的瓦斯桶，而不是連用都還沒開始用的3瓶預備桶，又預備桶上的T字管如果鎖緊壓力就會很大，瓦斯會砰出來，爐子會被爆開，所以不可能離很近的控肉爐會沒事，且廠商出產時，一定會調節到鬆緊剛剛好的程度，另外店前面的瓦斯爐也是由後面的廚房瓦斯所供應的等語(參本院卷二第29頁至第32頁)，即已明確證稱其僅係更換未使用的預備桶，並未更換正在使用的瓦斯桶一節，且參以原告係於煮鍋撈油時發生閃燃事故，衡情係肇因於使用中之瓦斯桶或管線，應非尚未經使用之預備桶所導致，是被告辯稱其無過失而係因洪葉公司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所致云云，難認可採。職是，被告對於從事烹煮工作之場所，本應善盡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危害之義務，而須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然被告並未裝設避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瓦斯管線滑脫而肇致系爭職災事故，且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自身並無過失，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應就其所受系爭傷勢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3、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因系爭傷勢而支出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經核均屬因系爭傷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就醫車資2,155元及壓力褲9,000元，應屬有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致左上肢及雙下肢二度燒燙傷併疤痕產生及雙下肢關節活動度降低，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此有高醫113年4月23日函文所附全人勞動能力減損評估報告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11頁、第317頁至第325頁）。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參個資資料卷內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且參高醫113年10月11日函文略以：「病人(即本件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大醫療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567頁)，及鑑定日期為113年3月27日(參本院卷一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自高醫鑑定失能之日即113年3月27日起至127年5月21日即屆65歲強制退休年齡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即屬有據。而原告主張應按請求按每月薪資41,765元為計算基礎(參本院卷一第373頁)，經核並未逾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112年3月、4月原告實際工作整月之薪資金額，故應可採為計算基礎，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2,077,751元【計算方式為：190,448×10.00000000+(190,448×0.00000000)×(11.00000000-00.00000000)=2,077,751.0000000000。其中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55/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4、被告固抗辯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然原告於高醫鑑定當日距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未逾1年，且高醫鑑定報告亦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一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是高醫鑑定報告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實有疑慮，爰聲請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參本院卷一第441頁)。惟查，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雖明揭「10、皮膚：本項失能之鑑定時間，應於最後次外科手術後一年以上，始得認定；如未經手術者，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11、上肢機能失能：上肢機能失能，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術後一年，始得認定（拔釘除外）」、「12、下肢機能失能：下肢機能失能之治療期間、『喪失機能、顯著運動失能』或『運動失能』及類風濕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痛風等之審定，參照上肢之各該項規定。」，惟此均僅係勞工保險局核發失能給付之依據，並非認定勞工是否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判斷標準，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有據。又高醫之鑑定報告雖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一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25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醫有關原告之症狀是否尚未達症狀固定之程度等情，業據高醫函覆稱：原告之皮膚功能缺損根據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經計算為30％，與雙下肢功能缺損合併計算復為38％；皮膚疤痕係於鑑定當日測量而得，經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計算功能缺損比率；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大醫療改善，但雙下肢功能所造成之活動度限制有可能因未來疤痕適應或柔軟而改變，故未來勞動能力減損程度可能會改變，而疤痕面積造成之減損30％不會再改變等語，有該本院函文及高醫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一第557頁至第558頁、第569頁)，堪認原告之症狀於鑑定當日已達症狀固定、最大醫療改善之程度，則高醫依此認定其減損勞動能力38％，自屬有據；至未來原告是否會因疤痕適應柔軟而改變，此乃屬不確定之因素，尚難遽認定原告將來必因此降低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從而，被告執此抗辯高醫鑑定報告所認定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不可採信，應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並非可採。
 5、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正值青壯，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勢而歷經長期住院、手術治療，且勞動能力減損38％，傷勢非輕，不但需承受身體不適，且影響日常生活及工作，身心所受痛苦非屬輕微，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之損害，自屬有據。而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兩造之學歷、收入及經濟狀況(參個資資料卷內之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及被告之過失情節、原告所受傷勢致其身體與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萬元為適當。　　
(十)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退金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任職期自112年2月17日至112年7月止，其每月應領工資各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工資」欄所示，則依上揭規定，被告本應按月依該薪資所屬級距為原告提繳工資6％即如附表三「應提繳級距」欄所示之金額至其退休金專戶，惟被告於上開期間完全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請求被告將如附表三「被告應提繳金額」欄「合計」所示之款項13,083元補提繳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內，為有理由，自應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載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4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參本院卷一第345頁、第401頁至第402頁)；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2,213,911元(即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撫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嗣就此擴張請求金額為2,986,192元(即將其中醫療費用擴張為19,950元、勞動能力減損擴張為2,077,751元，參本院卷一第345頁至第346頁)。又原告於本件所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為5,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資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以上共計2,744,232元，而上開原告勝訴部分中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為5,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資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共計1,971,951元均為原告於起訴狀請求之範疇，其餘772,281元則為原告擴張請求之範疇，是被告應就其中1,971,95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772,281元自原告之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惟因卷內並無起訴狀繕本、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繕本之送達回證，致無從了解被告收受繕本之確切時間為何，而經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依本院函文就起訴狀內容出具民事答辯狀(參本院卷一第89頁、第111頁至第115頁)，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日已收受起訴狀繕本，是利息起算日應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2年10月13日起算；另被告至遲於本院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亦已知悉原告所為變更追加之聲明(參本院卷一第401頁至第402頁)，是擴張請求部分之利息起算日亦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3年5月18日起算。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744,232元，其中1,9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72,281元自113年6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自112年8月22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被告應給付原告2,744,232元，及其中1,9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72,281元(計算式：2,744,232元-1,971,951元=772,281元)自113年6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提繳13,083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2項至第5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一：(單位：新台幣，元)
		期　　 間
(民　 國)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天數

		每月應領薪資（計算式：每小時基本工資（112年為176元、113年為183元）×8×平日出勤天數）

		 利息起算日
 (民　 國)

		對應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金額



		112年8月23日至31日

		7

		0

		9,856

		112年9月6日

		9,900

		594



		112年9月

		20

		1

		28,160

		112年10月6日

		28,800

		1,728



		112年10月

		21

		1

		29,568

		112年11月6日

		30,300

		1,818



		112年11月

		22

		0

		30,976

		112年12月6日

		31,800

		1,908



		112年12月

		21

		0

		29,568

		113年1月6日

		30,300

		1,818



		113年1月

		22

		1

		32,208

		113年2月6日

		33,300

		1,998



		113年2月

		17

		5

		24,888

		113年3月6日

		25,250

		1,515



		113年3月1日至21日

		15

		0

		21,960

		113年4月6日

		22,000

		1,320



		總計

		　

		　

		207,184

		


		　

		12,699









　
附表二：(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勤天數

		休息日出勤天數（週六且連續出勤六天）

		出勤總天數

		原告每小時時薪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計算式：155*8*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

		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1*平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計算式：155*1*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2+時薪*5/3*6+時薪*8/3*1）*休息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休息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休息日出勤天數】

		休息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時薪*8*2+時薪*4/3*1）*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



		112年2月

		8

		1

		1

		10

		176

		11,264

		9,920

		1,344

		1,877

		1,240

		637

		2,699

		1,395

		1,304

		3,051

		1,395

		1,656



		112年3月

		20

		-

		4

		24

		176

		28,160

		24,800

		3,360

		4,693

		3,100

		1,593

		10,795

		5,580

		5,215

		-

		-

		-



		112年4月

		18

		2

		5

		25

		176

		25,344

		22,320

		3,024

		4,224

		2,790

		1,434

		13,493

		6,975

		6,518

		6,101

		2,790

		3,311



		112年5月

		13

		1

		3

		17

		176

		18,304

		16,120

		2,184

		3,051

		2,015

		1,036

		8,096

		4,185

		3,911

		3,051

		1,395

		1,656



		小計

		59

		4

		13

		76

		　

		　

		　

		9,912

		13,845

		9,145

		4,700

		35,083

		18,135

		15,624
(以上加總為16,948，惟原告僅請求15,624元，參本院卷一第15頁)

		12,203（原告請僅求4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632元，參本院卷一第16頁）

		5,580

		52（就原告請求之5,632元計算差額）







　　
　　　　
附表三：(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原告每月應領薪資

		對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112年2月
(自到職日即112年2月17日起之薪資)

		18,891

		19,047

		1,143



		112年3月

		43,648

		43,900

		2,634



		112年4月

		49,162

		50,600

		3,036



		112年5月

		43,766（32,502+5/20-5/31工資補償11,264（計算式：176*8*8＝43766）

		43,900

		2,634



		112年6月

		29,568

		30,300

		1,818



		112年7月

		29,568

		30,300

		1,818



		總計

		　

		　

		13,08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31號

原      告  江巧梅  



訴訟代理人  蔡尚宏律師

被      告  周宗廷即春蘭割包



訴訟代理人  楊俐禛  

            陳正佑律師

受 告 知人  洪葉千代煤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龍斌  

受 告 知人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止，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載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一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肆仟貳佰參拾貳元，及其中新台幣壹佰玖拾柒萬壹仟玖佰伍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起，其中新台幣柒拾柒萬貳仟貳佰捌拾壹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至五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新台幣貳佰柒拾肆萬肆仟貳佰參拾貳元、新台幣壹萬參仟零捌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再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新台幣（下同）2,213,91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參本院卷一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中，於民國112年10月20日以民事訴之變更追加狀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請求(參本院卷一第185頁)，復於113年5月17日提出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就起訴狀原所請求之金額擴張為2,986,192元(參本院卷一第345頁)。本院審酌原告所為上開追加，均係基於職業災害此一基礎事實所衍生，且擴張請求數額，亦未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揭規定相符，自均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112年2月17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菜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每週工作6天，只休店休週日，國定假日如非週日則仍須出勤。而被告依原告工作時間給付時薪155元(低於基本工資)，另發給以下工資：打掃費用1天100元、1天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工資(通常每日均可達標)、全勤獎金(指該月出勤25日)每月600元、每月500元交通津貼，並於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工資，原告每月約可領4萬多元(計算式略為：155元x9時x25日+100元x25日+100元x25日+600元+500元=40,975)。嗣112年5月20日下午1時50分至2時許，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並灼傷原告(下稱系爭職災事故)，經通知消防隊後約於下午2時19分左右救護車抵達並將原告送至大同醫院急救，原告於112年5月29日出院，其後陸續看診就醫並向被告辦理公傷病假，於112年7月24日傳訊以同年月19日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因此該次公傷病假至少應到112年8月18日。原告復於112年8月16日、同年月17日皆以高醫於該二日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傳訊告知續請公傷病假，惟被告卻要求原告回任工作，並表示公傷病假只到112年6月27日，原告已請超過30天病假云云，而原告則向被告表示希望避免濕熱場所工作以免影響復原，且系爭職災事故為突發性爆炸，造成原告心理恐懼，因此希望被告為適當工作調整等語，然被告於112年8月2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僱傭契約，惟斯時仍在原告之職災休養期間，則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3條規定，被告之終止行為應屬違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應仍存在，而被告拒絕原告提供勞務，自應按月給付原告每月薪資40,975元。

(二)又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規定，被告應於職災期間給付原領工資予原告，而依原告於112年5月薪資41,765元計算，被告於112年6月、7月尚短少給付原領薪資補償29,482元(計算式：6月份應付41,765元-6月份已付之30,984元+7月份應付41,765元-7月份已付之23,064元=29,482元)。另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被告應給付系爭職災事故所生之醫療費用，而原告於事發後至113年3月26日前因就醫而支出19,950元，自亦得請求被告給付。

(三)被告因未維護職場安全，致瓦斯爆炸使工作之原告受傷，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賠償原告之損害。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就醫，已支出車資2,155元，並因燒燙傷之醫療需求購買壓力褲9,000元。另原告因受燒傷影響排汗功能，所能忍受工作場域之溫度無法同常人一般，因而減損勞動能力38％，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以月薪41,765元計算，自113年3月27日計至127年5月21日共計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2,077,751元。又原告因瓦斯氣爆場景恐怖，且所受傷勢為四肢皮膚焦黑紅腫，不論是身體或精神都受有極重痛苦，原告亦因此驚恐而不得不向精神醫學求診，經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

(四)復依勞動部公告，112年1月1日起時薪基本工資為176元，然被告僅給付時薪155元，每小時差額為22元。而原告自112年2月17日任職起至同年5月20日發生系爭職災事故時，共有80個工作日(即以上開期間總日數93日扣除期間週日日數13日、週六日數14日)，被告應補給法定正常工時出勤短少之11,088元(計算式：8x21x66=11,088元)。

(五)另原告之每日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午休時間半小時並非真正休息時間，需要招待客人、盛裝飲料等，故仍為工作時間，因此原告每日工時為9小時，惟被告就超過法定工時部分並未給付加班費，則依基本工資每小時176元計算，平常日加班1小時應給予235元之加班費(計算式：176元x4/3=23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而原告任職期間至發生系爭職災事故之平常工作日共66天，被告應給付15,510元(計算式：235元x66=15,510元)。

(六)再原告每週工作6天，只休週日例假，惟被告就原告休息日(工作第6天)出勤未依法給休息日出勤工資，仍只按一般日薪計給，則依基本工資每小時176元計算，原告在休息日出勤9小時應給2,511元(計算式：176元x4/3x2+176x5/3x6+176x8/5x1=2511)，而原告任職期間至發生職災前，共有14個週六，被告應給付35,154元(計算式：2,511元x14=35,154元)，惟被告僅以時薪155元計給19,530元(計算式：155元x9x14=19,530元)，自應補給原告差額15,624元(計算式：35,154元-19,530=15,624元)。

(七)另依內政部所訂頒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勞工一年應放假之日共12天，而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和平紀念日、4月4日婦幼節、4月5日清明節、5月1日勞動節，因非週日所以均有出勤，共計4日，則依勞基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等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5,632元(計算式：176元x8x4=5,632元)。從而，原告所得請求之上開㈡至㈦之金額共計2,986,192元(計算式：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2,986,192元)。

(八)再者，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均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以月薪41765元計算，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應以42,000元級距提繳2,520元之勞工退休金，是被告應補提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工退休金13,68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九)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4條、第39條、第59條、民法第184條、第193條、第195條、勞退條例第31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並聲明：1、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0,975元；及自各該月給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520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4、被告應給付原告2,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5、被告應補提繳13,680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受雇於被告，原告於面談當時，被告即已告知其工作內容及上班時間，並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勞健保補貼費用、加班費及獎金，月領薪資可到36,000元以上，至6％勞工退休金另外加給，故為月薪制而非如原告所主張之時薪制；其中獎金部分，因被告之工作人員不足5人，無需成立勞保投保單位，被告已於面談時請原告至餐飲工會投保勞、健保，被告所應支付之勞、健保費用及每日工作所應給付之1小時加班費，均已納入獎金計算。被告所經營的是小店，工作忙碌，故抓一個計算方便且會符合勞基法規定的基準數字即以1小時155元計算，並非採行時薪制，且計算出來的出勤加班費比勞基法規定略多，亦會依工作態度表現另發給不定額獎金。於112年5月20日上午因爐具行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被告除了自責，當下也緊急請維護爐具之店家前來處理，所有瓦斯開關均加裝瓦斯超量量控制開關。而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裁處書雖認定被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7款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然被告經營之割包電瓦斯管線，係委由合格之受告知人洪葉千代煤氣有限公司(下稱洪葉公司)負責設計、鋪設，並長久向洪葉公司採購瓦斯鋼瓶使用，事故當日被告亦係向洪葉公司採購新瓦斯鋼瓶換裝使用，卻發生瓦斯脫管氣爆燃燒事故，而依消防法規，經營家用液用石油氣零售業者(即洪葉公司)，本應配置合格安全技術人員，並於協助客戶換裝燃氣設備時，應盡檢查及告知義務，且被告並非燃氣、瓦斯專業人員，本僅能相信瓦斯行專業人員，經營割包店瓦斯氣瓶擺置及環境，均符合法規規定，應可認為被告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況被告係於店後方廚房存放瓦斯桶，而事發當時兩造均在店前營業廳工作，店前營業廳與後方廚房有水泥牆區隔，廚房瓦斯桶放置處即靠近後門出口，店前營業廳亦為無隔間門戶之開放空間，均屬通風場所，故被告並無違反裁處書上所載之前開規定。又被告對原告所主張之醫療費用19,950元、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等固均不爭執，然對原告所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負侵權行為責任，並應依民法第193條、第195條規定賠償原告精神上慰撫金之部分，認為原告仍應就被告該當侵權行為要件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之傷病休養至112年6月27日止，已無診斷書醫囑須繼續休養，堪認原告已具工作能力。而被告已給付原告112年6月份全薪，原告要求再休養一陣子，被告也希望原告恢復得更好，除了准其病假外，也將病假期間依法應給半薪而提高到七成薪資，被告亦依據醫師建議，調整原告工作為接聽電話訂單、裝飲料等輕便工作，惟原告對被告的通知置之不理，毫不考量店內人手不足，自被告通知復工之112年8月15日起仍不回來工作，被告僅得無奈通知原告自112年8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則自112年6月27日翌日起迄同年8月22日止，因原告實際上並未上班，被告自無庸支付任何薪資。另原告自大同醫院出院當日，診治醫師即表達原告傷勢「已經都好了」等語，且原告活動自如，不須依賴任何人和輔助器具即能獨立行走，復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之規定，皮膚、上肢及下肢機能須待治療經1年以上者方可鑑定失能，而系爭職災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依該規定最快須於113年5月20日方可鑑定有無失能，是鈞院囑託高醫鑑定，而高醫定113年3月27日為檢查日，此鑑定日期已不符合上開勞保失能給付標準之規定，另參高醫112年8月16日之診斷證明書記載：「門診評估個案...關節活動度正常...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等語，可認定原告之症狀尚未固定，故高醫有關失能鑑定報告之正確性顯有疑慮。

(三)又即便以原告主張之基本工資時薪176元重新計算其薪資及加班費，則原告於112年2月之應領薪資為16,427元、同年3月應為40,480元、同年4月應為44,235元、同年5月統計至19日應為30,037元、同年5月20日至30日(每日以8小時計算)應為8,448元，另同年6月以後屬公傷期間，月薪應為30,976元(計算式：176元x8小時x22日=30,976元)，並扣除被告迄今已為之給付後，被告已多給付原告19,315元，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工資差額及加班費。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被告給付之薪資不應包括掃地及獎金此二部分，則扣除各月被告先前給付之獎金與掃地費用共15,900元，被告仍多給原告3,415元，原告亦不得再請求任何種類之加班費。另原告雖主張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共13,680元，然經被告計算結果，被告所須提繳之金額應僅為10,799元。

(四)再者，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已自勞保局受有112年5月23日至同年6月13日共19,360元、6月14日至9月18日共69,784元、9月19日至12月28日共62,216元，共計151,360元(計算式：19,360元+69,784元+62,216元=151,360元)之傷病給付，依勞基法第60條規定及參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27號判決意旨，自應於本件原告所得請求之民事損賠數額為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五)並聲明：1、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告知人洪葉公司則以：伊從頭到尾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被告有找伊去，伊去的時候沒有看到爆炸，出事的地方是店前面被告煮東西那邊，並不是後面放瓦斯桶那邊，伊不知道店前面煮東西那邊的瓦斯管為何會脫落，換瓦斯桶時員工也不會到店前面那邊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於112 年2 月1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廚房助手，從事切菜

　　、切肉、洗菜、清潔等工作，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半，每週出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含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個割包加給100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通津貼)。

(二)於112 年5 月20日上午，被告通知受告知人洪葉公司來更換

　　備用瓦斯桶，經該公司指派員工陳進江到場更換。嗣於同日下午1點50分至2點許，被告要求原告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而灼傷原告，致原告受有雙上肢燒燙傷及雙下肢燒燙傷二度，佔體表面積約百分之17.5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原告因系爭傷勢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已扣除被告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

(三)被告於112 年5 月份至7 月份間分別給予原告薪資41,765元

　　、30,984元、23,064元。

(四)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為原告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

(五)被告於112 年8 月間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於同年月15日復工

　　(參本院卷一第37頁)，經原告於112年8月16日以line向被告表示因醫囑尚須休養1個月故再請假1個月，而被告則表示將原告調至前台從事備料及接電話等工作，經原告稱其仍須休養且有心理陰影而拒絕等語，嗣被告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原告曠職6日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關係。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現尚存在僱傭關係，然此為被告所否認，則雙方間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即屬現在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2、按勞工在第50條規定之停止工作期間或第59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但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業不能繼續，經報主管機關核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13條載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避免勞工於職業災害傷病醫療期間，生活頓失所依，係對於罹受職業災害勞工之特別保護，應屬強制規定，雇主違反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自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而查，原告於112年5月20日因系爭職災事故而受有系爭傷勢，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以認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就醫治療後，經高醫於112年7月19日開立診斷證明書略載：門診評估個案雙上肢、雙下肢大範圍燒傷疤痕癒合，但仍有水泡，關節活動度正常，步態穩定但緩慢，建議目前暫不宜回復原工作，應持續接受復健治療，一個月後再回本科門診評估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1頁)，復於112年8月17日、同年9月14日先後經高醫開立診斷證明書記載：目前仍有明顯創傷相關症狀，建議持續追蹤治療，並休養1個月等語(參本院卷一第59頁、第213頁)，是原告因系爭傷勢經醫囑仍須持續治療並休養至112年10月13日；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原告於112年7月24日以上開同年月19日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請假1個月(參本院卷一第191頁)，惟被告卻於原告請假期間之112年8月7日通知原告復工並改為接電話及備料等工作，經原告告知其尚不適宜在高溫環境下工作，會影響傷勢復原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04頁至第206頁)，被告仍於112年8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以原告無故連續曠職6日為由於112年8月22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此有該存證信函可佐(參本院卷一第209頁)，然斯時尚在原告因系爭傷勢之醫療期間，揆諸前揭勞基法第13條規定，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並非適法 。

 3、被告雖抗辯其已有調整原告之職務為接聽電話、備料等輕便工作，惟原告猶未回來工作，顯係無故曠職云云；然經本院函詢高醫有關依原告之病情其建議休養而不能工作之期間，及原告於112年8月中旬後是否已可從事食材備料、接電話等輕便工作等節，經高醫函覆略以：建議原告於發生職業災害後持續休養，於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不需負重及操作機械之工作等語，有本院及高醫之函文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35頁、第495頁)，是被告雖於112年8月7日將原告調整職務為輕便工作，惟依原告當時之傷勢情況仍不適宜從事該輕便工作，自難認原告於被告112年8月7日通知復工而未前往工作係屬無故曠職，故被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4、從而，被告之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堪以認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有無理由？

　　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載有明文。而查，原告因系爭職災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9,950元(業經扣除被告所已給付之醫療費用)，並據原告提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及高醫等醫療費用單據為證(參本院卷一第41頁至第5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堪可採信，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19,95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7月之薪資補償29,482元，有無理由？　　

 1、按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後之112年6、7月間，均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業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依上開規定給付112年6月、7月之原領工資補償，自屬有據。

 2、又被告雖已給付原告112年6月之薪資30,984元、同年7月之薪資23,064元，惟按：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1日之工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查，被告固提出原告在職期間之薪資明細表為證，並抗辯兩造間為月薪制，本薪為基本工資，加計勞健保補貼及加班費、獎金等，月領可到36,000元以上等語(參本院卷一第139頁、第145頁)，然依其所提出之薪資明細表內容觀之，該薪資明細表僅為電腦excel檔案，且上載原告於112年2月至5月間分別領取業績獎金541元、847元、131元、794元(參本院卷一第39頁、第145頁)，惟兩造係約定打掃費用1天100元、如1天賣出600個割包加給100元、全勤即一個月做滿25日600元、500元交通津貼，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然上開業績獎金之金額並非百元之整數，顯難認係依此計算方式而得出，是該薪資明細表之內容是否實在，要非無疑，而原告亦否認該薪資明細表之形式上真正(參本院卷一第9頁)，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該薪資明細表之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參照)，則本院自難逕認該薪資明細表為真實。從而，原告主張兩造間約定採月薪制，本薪為基本工資並加計勞健保補貼、加班費及獎金云云，並非可採。

 3、再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明確記載被告以時薪155元計薪，並加計打掃費用1天100元、獎金、健保費等，且經原告簽名確認其上(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此與原告所述兩造係約定時薪制，一天賣出割包600個加給100元獎金，通常每日均可達標，除112年3月有一日未達標外，故該月獎金較打掃費用少100元、全勤獎金（指該月出勤25日）每月600元，112年4月原告出勤25日以上，故該月獎金較打掃費用多600元，並加計健保費等情互核相符(參本院卷一第265頁至第266頁、第419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有據，是兩造間乃約定時薪制而非被告所辯之月薪制。至被告雖辯稱其與原告有口頭約定月薪為基本工資加勞健保補貼、加班費及獎金等，每月領取金額可達36,000元以上，而以每小時155元計算是抓一個計算方便會符合勞基法規定基準的數字，並不是採時薪制云云，並提出徵人廣告為佐(參本院卷一第505頁、卷二第155頁)，惟參被告前所辯：依據原告每月工作打卡紀錄顯示：被告每月薪資採「時薪」計算，每小時為155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5頁)，是其前後所辯情節已有不一，復觀被告所提出之上開徵人廣告內容，亦僅記載「廚房工作夥伴09:30-18:30 薪36000起」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55頁)，並未記載係採時薪制或月薪制，且被告迄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兩造間確有約定採月薪制一節，則被告主張兩造間已有約定月薪制，難認可採。

 4、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依勞動部所公布112年之每小時基本工資為176元，則依此計算，原告遭遇系爭職災事故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應為1,408元（計算式：基本時薪176元×8＝1408元）。又原告所請求工資補償期間即112年6、7月，此段期間包含國定假日(端午連假)，及依一例一休制度下勞工享有之休息日及例假日。而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97年09月30日勞動3字第0970079284號函：「主旨：有關按日（時）計酬勞工，其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給或以原勞動契約所訂之工作日核給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說明：二、查勞動基準法第59條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持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惟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仍應予以維持。基此，按日（時）計酬勞工之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三、次查96年7月1日基本工資調整後，按時或按日計酬者，勞雇雙方以不低於95元約定每小時工資額或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以不低於95元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為其報酬，允認已依規定給付例假日工資。爰按日（時）計酬之勞工於依曆按其原領工資補償時，其例假日免以計入。」等語，詳言之，就按時計酬的勞工而言，在職災不能工作期間的例假日數，自應予以扣除，否則如果不分正常工作日或例假，予以全部按日逐日計算工資補償，恐將遠超過其本來正常工作時可得領取的薪資，顯不適當。又上開函釋之說明三雖記載僅扣除例假日，此乃因當時尚無休息日之立法例，故於計給原領工資補償時僅扣除例假日，然自105年12月21日修正勞基法第36條而施行所謂「一例一休」制度後，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是勞工之基本工資中即包含休息日及例假日兩日之工資在內，故所謂依曆計給之原領工資補償自應一併扣除休息日之工資。準此，依時薪制計算職災原領薪資補償，應以客觀上勞工可得「正常工作」之日數為計算基礎，並非以發生職災前過去的「實際工作」日數作為工資補償的換算基礎，始符合本條款保障勞工依其「原領工資」獲得補償的立法意旨。從而，原告於112年6、7月之工資補償，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與例假日（共18日）暨國定假日（端午節1日）之結果，共計42日，原告應得請求工資補償59,136元（計算式：176元×8×42＝59,136元），扣除被告已給付6月薪資30,984元、7月薪資23,064元，原告得請求工資補償5,088元（計算式：59,136元-30,984元-23,064元＝5,088元），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被告抗辯原告所領之勞保給付於本件請求應予抵充，有無理由？

 1、按勞基法第59之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非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9年度第4次民事庭會議紀錄參照)；又勞基法第59條但書固規定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惟須支付之費用即保險費係由雇主負擔時，始有其適用，此觀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規定即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雖辯稱其每月固定給付勞、健保補貼予原告，故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應自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中扣除其所已領取之勞保給付云云，並以薪資明細表為佐(參本院卷一第145頁)；然查，被告迄未能證明上開薪資明細表之真正，業如前述，且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並未為原告投保勞保，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㈣，參本院卷二第149頁)，復觀被告所提出之打卡紀錄，其上並無被告補貼原告任何勞保費用之記載(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則本院自無從認定原告之勞保費用係由被告所負擔而得依勞基法第59條但書規定予以扣除，故被告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五)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給付薪資，有無理由？

 1、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民法第48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87條所定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係以勞工已為勞務提出，而遭雇主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為前提。勞工為勞務提出，應以現實提出為原則，僅於雇主預示拒絕受領或其給付需雇主協力時，勞工始得以準備給付勞務通知雇主之言詞提出代現實提出，而言詞提出需勞工具給付能力及給付之主觀意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原告遭被告於112年8月22日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足見被告已預示拒絕原告提供勞務，揆諸前揭規定，應認被告已受領勞務遲延，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自得依勞動契約向被告請求薪資。嗣被告於本件訴訟審理中之112年10月3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向原告表示：如果原告願意回來上班，被告同意並提供前台備料、接電話、文書等工作，但薪水目前是26,400元，明年會再依照勞基法調整；如果依照原告的工作能力可以回廚房，也願意讓原告回廚房等語(參本院卷一第229頁至第230頁)，堪認被告已改為表達同意受領勞務之意；並參原告之系爭傷勢復原情形，其至113年3月21日後可從事被告所調整之上開輕便工作(參本院卷一第335頁、第495頁)，是原告自同年3月22日起應得向被告提供勞務而為輕便工作，且被告前亦已表示同意受領之意，足認自同年3月22日起，被告已非處於受領勞務遲延之狀態。準此，原告依勞動契約所得請求被告按月給付薪資之期間應為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又原告於此段期間仍屬不能工作之醫療期間，此觀上開高醫函文即明，並有原告於高醫之皮膚科醫療單據可佐(參本院卷一第349頁、第352頁至第354頁、第356頁至第357頁、第361頁至第367頁、第369頁、第372頁、第495頁)，則參酌前揭說明，原告所得領取之薪資應為依曆計算扣除休息日、例假日暨國定假日後按時計算之薪資，爰詳列如附表一所示。

 3、再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約定於次月5日以現金發給前一個月之薪資，此經兩造不爭執如前(參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則依上開民法第229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自發薪日之翌日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暨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六)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有無理由？

 1、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雇主為勞工提繳之退休金既以勞工每月工資6％為其最低金額，則雇主負有為勞工提繳退休金之義務，自以勞工得向雇主請求給付該月工資為前提。

 2、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之每月薪資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業如前述，則被告應依行政院勞動部發布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所示之組級距按月為原告提繳退休金，爰就原告所得請求被告按月提繳之退休金金額詳列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位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4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勞動部所頒訂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表，112年間基本工資時薪為176元，惟被告僅以155元之時薪計算(參本院卷一第471頁至第473頁)，顯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則被告自應補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即同年5月20日止此段期間低於基本工資之差額予原告。又原吿於上開期間出勤日數共計76日(含休息日及國定假日之出勤天數)，扣除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後，平日出勤天數為59日(如附表二「平日出勤天數」欄所載)，是原告得請求法定正常工時短少工資差額如附表二「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欄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八)原告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5月20日止，平日每天1小時之加班費、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放假；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延長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3以上之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2/3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個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1/3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2/3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觀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24條第1、2項、第39條、第40條第1項定即明。　　　

 2、經查，原告之工作時間為自上午9點半至下午6點半，每週出勤6天，國定假日亦出勤等情，為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㈠，參本院卷二第148頁)，是原告主張其每日工時為9小時，並不區分平日、休息日及國定假日，均有一小時加班，應可採信，且被告亦係以此方式核算原告之加班費(參本院卷一第465頁)。又原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即112年5月20日止，原告每月出勤天數如附表二「平日出勤天數」、「休息日出勤天數」、「國定假日出勤天數」欄所示，有原告出勤打紀錄存卷可稽（參本院卷一第471至473頁），則以時薪176元計算，原告之平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應分別如附表二「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被告應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經扣除被告已給付如附表二所示「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休息日加班費」、「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載之加班費後，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之平日加班費、休息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金額分別如附表二「平日加班費差額」、「休息日加班費差額」、「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欄所示，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九)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2,077,751 元、精神上損害賠償80萬元，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此係針對雇主就職業災害所負之侵權行為賠償責任為規定，並採推定過失責任主義。除雇主能證明其為無過失外，應對勞工負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9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5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亦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且該法律以保護特定群體之個人權益為目的，同時採推定過失之概念。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或對於權益之侵害，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始得推翻法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5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雇主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88條第1項分別載有明文。是雇主就勞工就業場所之相關設施規劃，有預防、防免勞工之身體、健康受有危害之責，上開規定均屬國家課予雇主保護勞工之法律，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且雇主就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應舉證證明自身無過失，否則即應就勞工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2、原告主張其於事故當時係依被告指示煮鍋撈油，隨即發生瓦斯爆炸而灼傷原告一情，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且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113年12月18日函文所載：「二、事業單位周宗廷(即春蘭割包)應裝設避免存有可燃性氣體(瓦斯)之管線脫落，引起瓦斯閃燃之設施。三、該社頁單位周宗廷(即春蘭割包)已裝設瓦斯流量控制調整器(如改善結果)。」等語(參本院卷二第121頁、第131頁)，是被告於系爭職災事故發生前，並未裝設避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管線脫落而造成閃燃，堪以認定。而被告雖辯稱當日係因上午洪葉公司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嗣於同日下午使用爐具減少，瓦斯管接頭因壓力仍高而滑脫，造成閃燃致原告意外灼傷云云；惟依證人即洪葉公司員工陳進江到庭證稱：伊那天載3瓶瓦斯桶，公斤數都是20公斤，被告先把3瓶瓦斯桶(預備桶)開關關掉，伊再把3瓶預備桶拉到後門外，把它載上車，把新的3瓶預備桶放在後門進去的右手邊換好，然後伊有打開瓦斯桶上的開關聞一下有沒有氣味，沒有氣味伊再關掉後離開，而店裡有一個控肉爐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伊不可能去更換正在使用的50公斤瓦斯桶，且如果發生問題也應該是那個在使用的瓦斯桶，而不是連用都還沒開始用的3瓶預備桶，又預備桶上的T字管如果鎖緊壓力就會很大，瓦斯會砰出來，爐子會被爆開，所以不可能離很近的控肉爐會沒事，且廠商出產時，一定會調節到鬆緊剛剛好的程度，另外店前面的瓦斯爐也是由後面的廚房瓦斯所供應的等語(參本院卷二第29頁至第32頁)，即已明確證稱其僅係更換未使用的預備桶，並未更換正在使用的瓦斯桶一節，且參以原告係於煮鍋撈油時發生閃燃事故，衡情係肇因於使用中之瓦斯桶或管線，應非尚未經使用之預備桶所導致，是被告辯稱其無過失而係因洪葉公司工人更換零件後未將瓦斯壓力調低所致云云，難認可採。職是，被告對於從事烹煮工作之場所，本應善盡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危害之義務，而須有通風、換氣、除塵、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然被告並未裝設避免瓦斯管線脫落之設備，致瓦斯管線滑脫而肇致系爭職災事故，且被告亦未能舉證證明自身並無過失，則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應就其所受系爭傷勢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3、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因系爭傷勢而支出就醫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㈡，參本院卷二第149頁)，經核均屬因系爭傷勢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就醫車資2,155元及壓力褲9,000元，應屬有據。又原告因系爭傷勢致左上肢及雙下肢二度燒燙傷併疤痕產生及雙下肢關節活動度降低，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此有高醫113年4月23日函文所附全人勞動能力減損評估報告可稽（參本院卷一第311頁、第317頁至第325頁）。而原告為00年0月00日生(參個資資料卷內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且參高醫113年10月11日函文略以：「病人(即本件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大醫療改善...。」等語(參本院卷一第567頁)，及鑑定日期為113年3月27日(參本院卷一第317頁)，則原告請求自高醫鑑定失能之日即113年3月27日起至127年5月21日即屆65歲強制退休年齡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即屬有據。而原告主張應按請求按每月薪資41,765元為計算基礎(參本院卷一第373頁)，經核並未逾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112年3月、4月原告實際工作整月之薪資金額，故應可採為計算基礎，則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2,077,751元【計算方式為：190,448×10.00000000+(190,448×0.00000000)×(11.00000000-00.00000000)=2,077,751.0000000000。其中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55/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4、被告固抗辯依據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失能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然原告於高醫鑑定當日距系爭職災事故發生日未逾1年，且高醫鑑定報告亦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一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是高醫鑑定報告認定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38％，實有疑慮，爰聲請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參本院卷一第441頁)。惟查，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雖明揭「10、皮膚：本項失能之鑑定時間，應於最後次外科手術後一年以上，始得認定；如未經手術者，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11、上肢機能失能：上肢機能失能，須經治療一年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術後一年，始得認定（拔釘除外）」、「12、下肢機能失能：下肢機能失能之治療期間、『喪失機能、顯著運動失能』或『運動失能』及類風濕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痛風等之審定，參照上肢之各該項規定。」，惟此均僅係勞工保險局核發失能給付之依據，並非認定勞工是否受有勞動能力減損之判斷標準，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有據。又高醫之鑑定報告雖記載：若未來有接受更進一步之醫療處置，此之百分比可能會改變。」等語(參本院卷一第325頁)，然經本院函詢高醫有關原告之症狀是否尚未達症狀固定之程度等情，業據高醫函覆稱：原告之皮膚功能缺損根據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經計算為30％，與雙下肢功能缺損合併計算復為38％；皮膚疤痕係於鑑定當日測量而得，經美國醫學會第六版永久障礙評估指引計算功能缺損比率；原告於鑑定當日症狀固定，已達目前最大醫療改善，但雙下肢功能所造成之活動度限制有可能因未來疤痕適應或柔軟而改變，故未來勞動能力減損程度可能會改變，而疤痕面積造成之減損30％不會再改變等語，有該本院函文及高醫函文存卷可佐(參本院卷一第557頁至第558頁、第569頁)，堪認原告之症狀於鑑定當日已達症狀固定、最大醫療改善之程度，則高醫依此認定其減損勞動能力38％，自屬有據；至未來原告是否會因疤痕適應柔軟而改變，此乃屬不確定之因素，尚難遽認定原告將來必因此降低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從而，被告執此抗辯高醫鑑定報告所認定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不可採信，應另送長庚醫院鑑定云云，並非可採。

 5、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正值青壯，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勢而歷經長期住院、手術治療，且勞動能力減損38％，傷勢非輕，不但需承受身體不適，且影響日常生活及工作，身心所受痛苦非屬輕微，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之損害，自屬有據。而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爰審酌兩造之學歷、收入及經濟狀況(參個資資料卷內之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及被告之過失情節、原告所受傷勢致其身體與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60萬元為適當。　　

(十)原告依勞退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繳自112年2月17日起至同年7月止之勞退金至勞退專戶，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任職期自112年2月17日至112年7月止，其每月應領工資各如附表三「原告每月應領工資」欄所示，則依上揭規定，被告本應按月依該薪資所屬級距為原告提繳工資6％即如附表三「應提繳級距」欄所示之金額至其退休金專戶，惟被告於上開期間完全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原告請求被告將如附表三「被告應提繳金額」欄「合計」所示之款項13,083元補提繳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內，為有理由，自應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載有明文。原告訴之聲明第4項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986,192元，及其中2,213,91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其餘自民事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參本院卷一第345頁、第401頁至第402頁)；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2,213,911元(即原領工資補償差額29,482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撫金80萬、基本工資差額11,088元、平常日加班費15,51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632元)，嗣就此擴張請求金額為2,986,192元(即將其中醫療費用擴張為19,950元、勞動能力減損擴張為2,077,751元，參本院卷一第345頁至第346頁)。又原告於本件所得請求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為5,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9,95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2,077,751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資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以上共計2,744,232元，而上開原告勝訴部分中之原領工資補償差額為5,088元、醫療費用補償12,220元、車資2,155元、壓力褲9,000元、勞動能力減損1,313,200元、慰撫金60萬、基本工資差額9,912元、平常日加班費4,700元、休息日加班費15,624元、國定假日出勤52元，共計1,971,951元均為原告於起訴狀請求之範疇，其餘772,281元則為原告擴張請求之範疇，是被告應就其中1,971,951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772,281元自原告之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送達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惟因卷內並無起訴狀繕本、民事調查證據暨訴之變更追加㈡狀繕本之送達回證，致無從了解被告收受繕本之確切時間為何，而經參酌被告於112年10月12日依本院函文就起訴狀內容出具民事答辯狀(參本院卷一第89頁、第111頁至第115頁)，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日已收受起訴狀繕本，是利息起算日應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2年10月13日起算；另被告至遲於本院113年6月4日言詞辯論期日亦已知悉原告所為變更追加之聲明(參本院卷一第401頁至第402頁)，是擴張請求部分之利息起算日亦可自該日之翌日即113年5月18日起算。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744,232元，其中1,9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72,281元自113年6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自112年8月22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如附表一「每月應領薪資」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自112年8月23日起至113年3月21日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一「應提繳金額」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被告應給付原告2,744,232元，及其中1,971,951元自112年10月13日起，其中772,281元(計算式：2,744,232元-1,971,951元=772,281元)自113年6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被告應提繳13,083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均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為勞動事件，就主文第2項至第5項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諭知雇主即被告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附表一：(單位：新台幣，元)

期　　 間 (民　 國)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天數 每月應領薪資（計算式：每小時基本工資（112年為176元、113年為183元）×8×平日出勤天數）  利息起算日  (民　 國) 對應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金額 112年8月23日至31日 7 0 9,856 112年9月6日 9,900 594 112年9月 20 1 28,160 112年10月6日 28,800 1,728 112年10月 21 1 29,568 112年11月6日 30,300 1,818 112年11月 22 0 30,976 112年12月6日 31,800 1,908 112年12月 21 0 29,568 113年1月6日 30,300 1,818 113年1月 22 1 32,208 113年2月6日 33,300 1,998 113年2月 17 5 24,888 113年3月6日 25,250 1,515 113年3月1日至21日 15 0 21,960 113年4月6日 22,000 1,320 總計 　 　 207,184  　 12,699 



　

附表二：(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平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勤天數 休息日出勤天數（週六且連續出勤六天） 出勤總天數 原告每小時時薪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計算式：155*8*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差額 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1*平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平日加班費【計算式：155*1*平日出勤天數】 平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休息日加班費 【計算式：（時薪*4/3*2+時薪*5/3*6+時薪*8/3*1）*休息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休息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休息日出勤天數】 休息日加班費差額 被告應給付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時薪*8*2+時薪*4/3*1）*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被告實際給付之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式：155*9*國定假日出勤天數】 國定假日加班費差額 112年2月 8 1 1 10 176 11,264 9,920 1,344 1,877 1,240 637 2,699 1,395 1,304 3,051 1,395 1,656 112年3月 20 - 4 24 176 28,160 24,800 3,360 4,693 3,100 1,593 10,795 5,580 5,215 - - - 112年4月 18 2 5 25 176 25,344 22,320 3,024 4,224 2,790 1,434 13,493 6,975 6,518 6,101 2,790 3,311 112年5月 13 1 3 17 176 18,304 16,120 2,184 3,051 2,015 1,036 8,096 4,185 3,911 3,051 1,395 1,656 小計 59 4 13 76 　 　 　 9,912 13,845 9,145 4,700 35,083 18,135 15,624 (以上加總為16,948，惟原告僅請求15,624元，參本院卷一第15頁) 12,203（原告請僅求4日國定假日加班費5632元，參本院卷一第16頁） 5,580 52（就原告請求之5,632元計算差額） 

　　

　　　　

附表三：(單位：新台幣，元)

時間 原告每月應領薪資 對應提繳級距 應提繳勞退金金額 112年2月 (自到職日即112年2月17日起之薪資) 18,891 19,047 1,143 112年3月 43,648 43,900 2,634 112年4月 49,162 50,600 3,036 112年5月 43,766（32,502+5/20-5/31工資補償11,264（計算式：176*8*8＝43766） 43,900 2,634 112年6月 29,568 30,300 1,818 112年7月 29,568 30,300 1,818 總計 　 　 13,083 



















